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99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

原      告  丁○○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聶瑞瑩律師

            高肇成律師

被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

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丙○○（男，民國000年00月0

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

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被告得依附表所示之探視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乙○○、丙

○○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112年5月25日起，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

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丁○○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丙○○

之扶養費每人各新臺幣捌仟捌佰伍拾貳元。並自本裁定確定日

起，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

到期（即含當期共四期）。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參萬零壹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112

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

　　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

　　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

　　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

　　院就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

　　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

　　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第42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

　　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經查：本件原

　　告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給付扶養費、代墊扶養費之家事非訟事件，核

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應准許其合併請求，並應合併

審理、合併裁判，且原則上應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

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其裁判以判決為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離婚部分：

１、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為配偶關係，

並於雙方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乙○○(000年00月

00日生)、丙○○(000年00月00日生)。惟原告於產下丙○○

前後，已多次與被告發生爭執，如在未成年子女哭鬧時，被

告竟以極為粗魯、暴力之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如會對未成

年子女打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等)，甚至執意將

未成年子女單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未曾試圖理解未成年

子女哭鬧之原因，凡此種種，足見被告不僅在育兒上無法給

予原告應有之幫助，反而一再以自己煩躁之心境對尚處於嬰

幼兒時期之未成年子女予以暴力對待，更令原告感到心驚而

不安。

２、又原告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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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定收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

負擔，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

生育未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

時之月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此觀被

告早於未成年子女乙○○出生不到半年，即斥資購入「水冷

電腦主機」，以供其長期上網遊戲玩樂之用，更於原告育有

未成年子女丙○○，即將臨盆而可預見育兒、月子費用將大

幅增加之際，另在網路購物平台PChome購入價格高達新台幣

（下同）29,999元之「DJI FPV」型號之遙控空拍機，而其

購入該遙控空拍機之理由，亦僅僅是為滿足其所謂「享受飛

行快感」，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欲而任性

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

３、另被告除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盡照顧、扶養之協力義務

外，更多次伸手拿取原告之金錢，甚至曾經趁原告外出時，

以不當手段擅自打開原告上鎖之抽屜，完全無視原告之隱私

及對財產之自主管理權限，更令原告不堪其擾。

４、上開種種，足見原告當時如尚與被告同住，不僅無法給予未

成年子女二人適當之照顧教養，原告身心更將受創無法恢

復，確已達無法共同生活之程度。因此，原告乃於111年3月

19日偕未成年子女二人離開與被告同居之處所而返回娘家

（即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巷00號房

屋）居住，並寄發存證信函將原告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

住之決定告知被告知悉。

５、而被告知悉原告偕未成年子女離家後，雖一度佯作關心，曾

於111年4月8日發送LINE訊息詢問原告，惟自此之後對原告

及未成年子女即未再為任何關心之舉，更從未連繫要親自探

視未成年子女，縱使被告於此一年間曾4度騎乘機車至原告

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多為原告應支付之

帳單，最後一次則為投票通知單】放置於原告娘家所有之機

車座椅上或機車置物空間內，放置後隨即驅車離去，從未曾

駐足而有任何探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意念，足見被告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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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造婚姻、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

心關懷之情，更已達一般人處於相同情境下均將感到難以繼

續維持婚姻之境況。

６、本件前經鈞院囑託鈞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兩造離婚及酌定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項對兩造進行訪視並做成報

告在卷可稽，原告經閱覽該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特具狀陳述

意見如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之重

大破綻狀態，本件原告請求准予與被告離婚自屬合法有據：

⑴、觀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後段至六頁

所載：「兩造於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原告主張兩造在子

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

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今…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

繫互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

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

告顯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

極，兩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

造婚姻發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

存，顯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

方感情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

基礎均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

望，且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

活。…」等語，已足見即便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對被告在為

短暫訪視之情形下，業明顯感受到被告對於兩造間之婚姻關

係態度消極，並未有何修復兩造間婚姻關係之作為，此與原

告起訴狀所指被告對於兩造婚姻關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

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心關懷之情，實不謀而合。

⑵、另觀被告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對家事調查官所言內容(即上

開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中段)：「1.被告表示兩造難以相

處，若能符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條件如下：(1)未

成年子女監護權歸被告所有；若監護權歸原告，被告不願給

付扶養費。(2)原告歸還被告母親之遺物(金飾)。(3)原告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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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聘金42萬元，因此款項非被告財產，係被告父親標會借貸

而來。(4)被告拒絕給付原告律師費及其訴狀所提之金

額。」云云；綜觀上開被告所提其所謂「離婚條件」之內

容，放諸一般社會理性第三人理解，其表達之重點均圍繞於

「金錢」，而未見其對於兩造之婚姻破綻與未成年子女教養

等情事有任何著墨，由此足見原告家事起訴狀所稱：「原告

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有穩定收

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負擔，

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生育未

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之月

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由此可見，被

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慾而任性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

年子女考慮。」等語，自有所據。

⑶、綜上，衡諸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於原告及未成

年子女均嚴重疏於關懷，甚至對於兩造共同家庭生活、未成

年子女教養等必要費用均甚為苛刻，因此導致兩造間摩擦不

斷，然被告迄今仍依然故我，此從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所出

具之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中實已昭然若揭，可見兩造間之婚姻

關係已達任何人處於其中均不願繼續與被告維持婚姻共同生

活關係之重大破綻程度，原告本件所請自屬有據。　　

７、從本件上開事實以觀，本件原告自111年3月偕未成年子女離

開與被告同居處所並返回娘家後，兩造已逾一年以上未有往

來交流，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確已對該

婚姻關係全然喪失愛情基礎，且已毫無共同經營婚姻之意

願，是以，實已無法期待原、被告仍得繼續基於該婚姻關係

而共同生活。依一般客觀之婚姻觀念，婚姻之維繫、經營必

應建立於雙方愛情基礎、維繫婚姻經營之意願之上，倘婚姻

中之夫、妻均喪失賴以維繫婚姻之愛情基礎、經營婚姻之意

願，依一般社會常情之觀點來看，應足認任何處於該毫無愛

情基礎、經營婚姻意願境況之人，必定皆會喪失繼續維持婚

姻意欲，而生無回復婚姻之希望、難以維繫婚姻等破綻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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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從而，堪認本件兩造現有之婚姻關係實已生無回復希

望，而有難以維繫之破綻事實無訛。

８、查本件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可回復，已如前述，而縱不能

認為該婚姻之破綻應由被告負主要責任，亦應認為雙方有責

程度相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

件離婚之請求。　　

㈡、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及負擔部分：

１、查原告與被告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分別僅為足

齡2歲及1歲之嬰幼兒，且自未成年子女乙○○、丙○○出生

之時起，原告即向工作單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因此，至今

未成年子女二人均係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而原告自未成年

子女二人出生以始迄今，對於其等之起居生活、人格養成及

教育事宜均親力親為並關懷呵護備至，足見原告對於其等確

善盡人母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無疑，因此，從幼兒從母

原則、照護繼續性原則、最小變動原則、手足同親原則、主

要照顧者原則等角度觀察，由原告獨任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最為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

○○之最佳利益。

２、次查，原告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之照

顧確實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已如前述，然另觀被告熱衷於

個人玩樂，在兩造分居前對於未成年子女即難謂有用心照

顧，遑論兩造分居後，長達一年多之期間，被告不僅未曾對

未成年子女二人表達過任何關心關懷之意，更從未主動詢問

未成年子女二人之需求並提供任何金錢用以扶養未成年子

女，由此可知，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二人之親情極為淡薄，恐

難認其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教育事務可盡心

並妥善處理，因此，本件若由被告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恐將有所損害，

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３、綜上，依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達成為目的出發，

在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與給予穩定生活成長環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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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從母、照護繼續性、最小變動、手足同親、主要照顧者

等原則下綜合考量，本件如鈞院准予原告與被告甲○○離婚

後，應由原告任未成年子女二人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較

為適法妥當。　　

４、依家事調查報告，並衡諸給予未成年子女乙○○、丙○○穩

定之身心健全成長環境，避免過度變更其等已穩定之生活環

境、依附關係，由原告單獨任其等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

應較為妥適：

⑴、首觀鈞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其中

所載：「家庭關係：(1)聲請人與父母、妹、兩名未成年子

女同住。…父母能陪伴未成年子女外出、購物、溜滑梯及夜

間同寢，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佳。家人支持聲請人爭取未成年

子女親權。(2)實地訪視時觀察聲請人與母親能就子女照顧

事宜進行溝通，互動融洽，且未有對相對人方負向陳述之言

行。聲請人母親表示願意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等語，可

知原告之原生家庭可提供原告扶養未成年子女乙○○、丙○

○堅實可靠之支援系統，並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未成年子女

間有良好的互動、親屬依附關係，且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原

告本人亦未曾有灌輸未成年子女乙○○、丙○○對被告之敵

對觀念，由此，應足見原告及其支援系統可確實提供未成年

子女乙○○、丙○○一友善、安心且穩定的身心健全發展之

環境無疑。

⑵、次觀前揭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後

段、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六頁分別所

載：「二、被告之陳述㈠基本資料1.身心狀況：自述睡眠尚

可，身體健康。無重大傷病狀況，111年4月曾因壓力大、失

眠、易怒於彰濱秀傳醫院身心科就醫，同年8月未再就

醫…。」由被告此段自述內容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4月前

即存有嚴重情緒障礙，並有暴怒無法控制須就醫治療之情

事，此與原告家事起訴狀所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

對於未成年子女存有不當對待行為，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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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女單

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等情事相符，並此從被告於兩造分居

迄今，於有可得聯繫原告之情形下(按：由家事調查報告可

知原告並未封鎖被告之通訊軟體，且原告與未成年所居住之

地點被告亦知悉)，仍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不聞不問，並未

曾主動向原告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亦可得知其

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從未有所盡心、盡責。

⑶、另由鈞院前揭家事調查報告中也明確提及，被告於未成年子

女出生以來，於兩造尚共同居住生活時即對於家庭生活費

用、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有苛刻之情事，並由兩造11

1年3月間分居迄今，被告更未曾支付或負擔未成年子女乙○

○、丙○○之任何扶養費用，就未成年子女乙○○、丙○○

之日常生活費用、就學、就醫等費用均由原告一人予以支付

負擔，由此可知被告確有疏於對未成年子女盡其保護教養之

責。

⑷、再觀上開家事調查報告第十頁後段其中所載：「兩造未成年

子女111年3月19日前由兩造協力照顧同住，111年3月19日迄

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調查期間觀察兩名未成年子女

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附關係…。」等語，以

兩造未成年子女之年齡目前分別為3歲2月及2歲1月，並由11

1年3月19日計算迄今已有近二年之久，可見兩造未成年子女

幾乎係由原告及其家庭支援系統擔任主要照顧者，並現原告

與未成年子女所同住之處所係未成年子女之主要慣居地，基

於最小變動原則與前開家事調查官所觀察到未成年子女與原

告間之正向依附關係等考量，自應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

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並由被告得與之會面

交往，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⑸、綜上，基於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恐其情緒控管等因素，導致

其有害未成年子女身心之疑慮，並且未成年子女已於原告及

其家庭支援系統建立正向穩定之依附關係，並處於其自在、

安心的生活成長環境，因此，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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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係對其等最佳利益保障

之最好選擇，並為促進被告與未成年子女間之情感維繫、親

子關係之正常互動，原告自始均願意在確保未成年子女安全

之前提下盡力協助，此從原告及其原生家庭未有對被告惡言

相向與灌輸未成年子女敵對意思之友善行為即可知悉，因

此，就會面交往之方式，原告懇請鈞院依法裁定之。　　

㈢、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經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

1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是兩造

如按一比一之比例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認定

被告每月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8,

852元，應屬合理。因此，原告請求被告自本件家事起訴狀

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丙○○成年之日

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

元，並由原告代為受領，自屬合理有據。

２、本件原告既提出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

使負擔之人之聲請，並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

之扶養費用，是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

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惠請鈞院諭知

如扶養費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

已到期。　　

㈣、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部分：

１、查兩造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二

人，而原告已於111年3月間偕未成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

等情，均如前述，又被告於兩造別居期間，未曾支付過未成

年子女乙○○、丙○○二人之任何扶養費用，因此，自兩造

別居後，未成年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均為原告所支付，原告

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原告所代墊被告應

分擔之扶養費用。

２、次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

1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兩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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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比例為1：1，因此，足認原告自與被告別居之時即111年4

月起每月支出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1

7,704元，則計算至112年4月底為止，原告共計墊付未成年

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為共230,152元【計算式：17,704元×2

人×13月×1/2)=230,152元】，原告依法自得請求被告償還等

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書狀所

表達相關聲明或陳述略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有家暴行為等情，未據原告提出保護令及驗傷

單，上情顯與事實不符。又兩造婚後至111年3月19日分居期

間，原告及兩造子女就診均由被告開車陪同，被告對原告及

子女照顧無微不至，家庭開銷亦全由被告支出，舉凡生活日

用品及原告愛吃零食、鮮乳、機車油錢及保養、強制險、原

告自109年11月勞健保保單、原告之信用卡帳單等等，只要

是原告將帳單拿給被告，除109年12月間一筆原告保養品的

消費外，其餘均由被告支付，而子女嬰兒用品、奶粉、尿

布、濕紙巾、施打疫苗、就診、嬰兒食品亦均由被告支付，

直至111年3月19日原告完全不支付家庭開銷，原告更是以子

女姓「○」，你的孩子當然你要自己花錢為由拒絕支付，甚

至子女之養育津貼，亦占為己有。至於原告以留職停薪無收

入為由，拒絕支付家庭開銷云云，然其當時尚領有半薪，並

有金錢投資股票，卻不肯幫忙家庭開銷，而被告亦因此辱罵

原告她們錢鬼，詎原告母親聽後，直接說要替原告離婚，並

要求被告父親支付4萬元予原告，且說小孩要男生不要女

生，嗣被告將上情告知原告後，原告則表示，她要回去查；

　　又因原告於110年8日間曾向被告表示自己會全額支付月子中

心費用，但實際上預約成美醫院之費用及丙○○出生後至11

0年12月4日之原告的月子餐費，卻均由被告支付，另小孩的

奶粉、尿布及嬰兒用品、醫生看診等費用，亦係由被告支

付，本件係因原告要將子女姓變更姓氏為「○」及為離婚之

目的，無所不用其極，而為不實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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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被告每次返家，都會看到原告放著女兒在一旁哭泣，原告卻

躺在床上玩手機，於110年11月28日原告只顧與丙○○玩，

且女兒此時期已會自己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卻履遭原

告訓斥；於111年2月間某日下午4時許，女兒在樓上尖叫、

大哭，被告上樓時發現原告將女兒關在房間內，經被告詢問

緣由，原告則以：女兒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其屢勸不

聽並爬上丙○○之嬰兒床，偷打丙○○才將女兒關在房間

內，被告不忍將房門打開並抱起乙○○，原告還當面拿衣架

打乙○○的手掌心，經被告制止後才停止；於111年3月19日

下午2時許，兩造又發生爭吵，之後被告提議兩造角色互

換，由被告負責照顧子女，原告負責開銷，但當天下午5時1

0分被告購買烤肉飯及兒童馬桶後返家，卻發現原告如同109

年8月2日一樣，將行李打包後由其母親接其返回娘家，亦不

接聽電話，被告只能交代原告母親先代為照顧三天，詎被告

於111年3月21日下午5時30分，下班返家後直接上樓打掃拖

地，竟發現原告將衣櫃弄得凌亂不堪，抽屜內母親所遺留的

金飾已遭原告竊取，被告遂將此事告知原告母親並代為轉達

原告，嗣後原告母親完全拒接被告電話。至原告主張被告騎

乘機車至原告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放置在

機車座椅上，未曾探視原告及子女云云，惟當時原告家大門

深鎖，屋內完全無燈光，原告亦拒絕接聽被告電話，才會將

信件留置該處。

㈢、被告於96年間從事個人電腦組裝及維修，而電腦硬體購入的

時間為106年至108年，機殼亦是使用將近7年之久，直至109

年4月27日才更換，而水冷套件於婚前108年就已存在，當時

購入管道為露天便宜淘寶網代購，而該台水冷電腦主機為被

告觀看YOUTOBE影片後自行組裝，被告不玩遊戲，只用來觀

看YOUTOBE影片，結婚後該台電腦卻被原告拿來追劇及看YOU

TOBE綜藝大集合、小明星大跟班等影片。又被告於110年11

月11日在PChome所購買之無人機，係被告用自己所賺取外快

（私房錢）購買，作為犒賞自己及紓壓之用，且依無人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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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規定，超過249公克的無人機，需要去民航局網站註冊

才可以到外面飛行，於同年月15日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拿現

金100元給原告，請原告用手機幫忙支付註冊費用，嗣於111

年6月28日被告已將該無人機售出。另110年11月11日當天另

一筆IPAD之消費，則係被告替大哥的長子所購買，由被告大

嫂親自簽收。

㈣、111年2月26日原告父母帶未成年子女乙○○前往南投山上，

乙○○腳掌及骨輪被蚊蟲叮咬後，僅讓乙○○塗抺蚊蟲藥，

晚上又帶乙○○去鹿港菜園路走路運動，當日晚上10點30分

乙○○的腳掌開始發炎腫大，但並未打電話告知被告，直至

翌日（27日）上午9時，原告母親始來電告知乙○○腳腫的

很嚴重，經診斷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傷口已在潰爛，醫師告

知此乃延誤就醫導致，若當時即時就醫就不致於罹患蜂窩性

組織炎，當天兩造為此發生爭吵，被告的態度雖很差，但絕

無毆打乙○○，又乙○○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後，經醫囑該禮

拜要小心會發燒，如有發燒至38.5度就要辦理住院，被告超

過10日每天晚上半夜設定鬧鐘固定1-2小時起床幫乙○○量

體温，而原告半夜卻一次都沒有進房間探視乙○○。

㈤、原告於109年8月2日以被告強制其洗衣、掃地、吃安胎藥，

以及不願祭拜祖先為由要與被告離婚，並拒接被告電話及封

鎖被告LINE，然自結婚以來原告自發性曬衣不過3、4次、每

次都要被告告知其要遵守約定，且要原告喝安胎藥，亦是為

其身體健康，之後原告雖曾口頭答應有空會煮飯、洗自己衣

物、祭拜祖先，但一個月之後，均由被告承擔。又被告自11

1年3月21日至4月7日因思念子女，常失眠並夢到子女，後因

看到存證信函內容後，因憤怒而求助身心科，亦無心工作。

再被告父親於111年7至8月代替被告前往原告住處探視子

女，然原告看見後，竟將子女直接帶上樓，而原告母親竟辱

罵被告父親，原告亦不肯讓被告父親探視，且被告以父親之

電話電聯原告，亦遭原告拒接。又若本件鈞院如准離婚時，

兩造所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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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１、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前段明定：夫妻之一方，有前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所

　　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

　　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夫妻之所以謂為夫妻，無非在於藉由婚姻關係

　　，相互扶持，甘苦與共；信諒為基，情愛相隨。苟夫妻間因

　　堅持己見，長期分居兩地，各謀生計，久未共同生活，致感

　　情疏離，互不聞問；舉目所及，已成路人，而無法達成實質

　　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若謂該婚姻猶未發生破綻，其夫妻關

　　係仍可維持，據以排斥無過失或過失程度較輕或其程度相當

　　之一方訴請離婚，即悖於夫妻之道，顯與經驗法則有違，亦

　　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33號判決意旨可資遵循。次按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

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

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

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

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

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

由參照）。

２、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現仍存續中，並育有未成

年子女乙○○、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為憑

（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信為真。另原告主張兩造婚姻已

徒具形式，且自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兩造未曾有夫妻共

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被告亦未曾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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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

願維持之重大破綻狀態等情，亦據原告到庭供述明確，並經

被告自承兩造已於111年3月19日分居至今（見本院卷第393

頁），是兩造分居近2年6個月，已屬長期聚少離多，而成各

自獨立生活之個體，再互核兩造於本件審理期間對於家庭經

濟負擔、親子關係等婚姻問題之責任歸屬，互為指摘、關係

對立，絲毫未見彼此間有何修復情感之作為，顯已無維持圓

滿共同生活之可能性，其情形應認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重大

事由，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３、另經本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間是否存有可歸責被告

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

果略以：「肆、總結報告：一、綜合分析：㈠兩造於109年2

月1日登記結婚，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事實，有戶籍謄本

附卷可稽。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

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

迄今，同年4月8日起被告即未關心和探視原告和未成年子

女，認為被告可能封鎖原告；兩造無聯繫已逾1年餘，原告

期望離婚。被告則表示兩造難以相處，常因子女照顧、金錢

使用發生爭執，對於原告之冷暴力，被告僅能忍耐；兩造於

111年3月19日爭執後分居迄今，同年4月8日迄今，原告拒絕

接聽被告電話，LINE和電話封鎖被告（然查被告提供之文件

中，提及『本人…刪了丁○○LINE好友，丁○○手機電話號

碼，本人沒有封鎖』） ，兩造無聯繫；111年8月被告父親

曾前往原告住所接原告返家，但原告拒絕；被告主張若能符

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㈡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

互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

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

告顯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

極，兩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

造婚姻產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

存，顯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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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感情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經營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

互信基礎均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

希望，且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

生活，可認本件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

而無法繼續彼此之共同婚姻生活。而婚姻發生破綻之原因，

恐因兩造在衝突後皆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故兩造對

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皆具有可歸責性。綜上所述，謹供法

官為裁量參考，建請法官參酌他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

（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46頁）。

４、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訪視調查報告及調查證據之結

果，認兩造自111年3月19日起分居兩地，各行其事，亦無維

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

活，此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

本質相悖，益徵雙方已然絕決，夫妻情分已盡，難期繼續共

處，依上所述，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

婚姻關係之意願，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

兩造對此均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非唯一有責之配偶，自不

受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原告依民法

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應

予准許。

㈡、兩造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

　　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

　　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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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

　　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法院酌定或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自

　　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原則，除斟酌父母兩造之經濟能力、

　　子女之意願外，並應兼顧前揭各款規定，暨親子關係及以往

　　照顧兒童之情形，及保護教養現狀等一切情狀，以符維護兒

　　童之最佳利益。

２、本件兩造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業經本院認

定如上，兩造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對於未成年子女乙○○、

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歸屬，未為協議由一方或雙方

共同任之，本院自得依原告請求酌定之。經本院依職權囑託

本院家事調查官就親權酌定事項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

查結果略以：「伍、總結報告：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

階段之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

致穩定，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

迄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

向情感依附關係，111年4月迄今未與相對人會面互動，親子

關係疏離。又，113年1月18日開庭兩造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

往方式，迄今相對人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於本

次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

『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

之』，不願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衡酌

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迄今於聲請人住所居住，熟悉

聲請人住所之居家環境，由聲請人、聲請人母親主要照顧，

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

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審酌兩造之親權意願、未成年子女現

階段應有之安定性、未來人生成長階段之需求、與聲請人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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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已建立緊密之依附關係，及聲請人之家庭經濟、家庭支持

系統、居住環境、親職能力等均足以照護未成年子女，是依

父母適切之比較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建議

兩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

較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有該調查報告在卷可

佐（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14頁）。

３、本院綜上一切事證，參酌上開訪視報告，認被告自111年4月

迄今未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再兩造

曾於本院113年1月18日開庭時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

惟被告迄今仍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再被告於家事調查

官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

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原告獨任之，不願給付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是被告實不適任擔任

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

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

定，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另兩名未成年子女自111年3月19日

迄今於原告住所居住，熟悉原告住所之居家環境，由原告、

原告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原告、原告

母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是參照父母適切之比

較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

生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

單獨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

益，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㈢、會面交往部分：

１、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

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

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

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２、經查：兩造子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任之，本院自得依職權　

為被告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本院綜

合兩造之陳述及訪視報告，堪認被告與兩造子女會面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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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致對兩造子女不利。惟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法院

應依職權酌定之事項，本院不受兩造聲明及陳述之拘束，爰

參酌兩造於訴訟所提出有關會面交往之意見，為兩造子女之

最佳利益，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㈣、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

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與被

告既同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則其等對乙○○、丙○○

之扶養程度，自應按乙○○、丙○○之需要與其等之經濟能

力及身份而為適當之酌定。經查，原告於111、112年度所得

收入分別為5,890元、7,638元，名下僅有股票數筆，財産總

額為41,110元；被告於111、112年度均無所得，名下有投資

1筆，財産總額為48,000元，有原告與被告稅務電子閘門財

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

可稽。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之經濟狀況，並考量兩造之子女

乙○○、丙○○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負擔，原告所付出之

勞力、時間、心力，亦非不得評價為為扶養費之一部，認原

告主張其與被告應按1：1之比例分擔乙○○、丙○○之扶養

費，尚稱允妥。

２、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

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查乙○

○、丙○○目前居住於彰化縣，參酌行政院主計所統計家庭

收支調查報告之110年度彰化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

4元，堪認原告主張乙○○、丙○○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

7,704元計算，尚屬適當。在衡量兩造之經濟情況等各情，

認兩造應以1比1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合理，已

見前述，並據原告同意以此比例分擔。據此計算，被告應按

月給付原告有關兩造之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

2元【計算17,704×1/2=8,852】。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自

民事起訴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至兩造之子女乙

○○、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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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丙○○之扶養費每人各8,852元，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併依職權酌定如遲誤一期不履行，其後之三期均喪失

期限利益，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

求給付之方法命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

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

亦無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

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

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

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

力、身份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

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

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

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

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

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斟酌一切情

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2項復有明

定，依相同之法理，此於家事事件認定有關代墊扶養費之數

額亦應予以類推適用。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

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

因此，應負擔扶養費之一方如其應分擔部分者，即無法律上

原因受有利益，他方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

代支付之扶養費。

２、就返還代墊扶養費期間部分，原告主張111年3月19日偕未成

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後即由其照顧，期間被告未曾負擔

乙○○、丙○○二人之扶養費，故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4月

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為止，共計13個月之代墊扶養費等

情，未據被告爭執，而原告既與未成年子女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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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住，理應有負擔扶養費用，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

求被告返還系爭期間代墊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

費用。

３、就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部分，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

用支出單據憑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

屬日常生活中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

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自

應以日常生活經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

收據或發票，即認未為支出。又被告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

乙○○、丙○○之扶養費各為8,852元，已如上述。從而，

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

告代墊之扶養費230,152元【計算式：8,852元×2人×13月＝2

30,152元】，及自112年5月25日（即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

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弼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附表：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乙○○、丙○○會面交往之時

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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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面交往之時間：

㈠、第一階段（未成年子女乙○○、丙○○於年滿16歲前）：

１、被告甲○○得於每月第一、三週的星期日上午九時，前往子

女住所（地址：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

號），接回子女同住生活，至同日下午七時前，將子女送回

前開處所交還原告丁○○。

２、過年期間：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例如民國115、117年、…

　　）農曆除夕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由被告與未

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例如民國114、1

16年、…），農曆大年初三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五晚上8時

止，由被告與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農曆除

夕至大年初三上午8時前，及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大年初

二晚上8時至大年初五，輪由原告與子女照顧同住，該些期

日中如逢被告依㈠１照顧同住時間，被告該次照顧同住權停

止。

３、前揭各項所規定之時間、地點等，如兩造另達成協定時，亦

　　得從兩造之協定，但應配合未成年子女上、下學時間及作息

　　。

㈡、第二階段：於未成年子女乙○○、丙○○年滿16歲後，有關

探視會面權之行使，應尊重未成年子女黎恩之意願。　　

二、方式：

㈠、被告甲○○可委由其指定之人接取或接回未成年子女。

㈡、被告甲○○於照顧同住當日逾時1小時以上，未前往接取未

成年子女者，除經原告丁○○或未成年子女同意外，視同放

棄該日之照顧同住，以免影響原告丁○○及未成年子女之生

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被告甲○○仍得於翌日

上午8時，接取同住照顧。

㈢、兩造均不得任意片面變更照顧同住之日期、時間，及接取、

　　接回未成年子女之地點，但經兩造協議變更者，則不在此

限。

㈣、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出遊等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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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被告甲○○得於會面交往期間外，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

與未成年子女聯繫，但每日聯繫時間不應超過半小時。

㈥、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與父母會面交往的時間，避

　　免孩子產生情緒的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

　　年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的生活。

㈦、於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間，如遇未成年子女

有參加補習或學校之課外活動時，應由被告甲○○負責接

送。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父母應致力維持現時對於會面交往的相關約定，讓孩子保有

充分的信賴感及安全感，若有彈性變更的需求，宜待子女身

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子女妥為說明，務必防範孩子產生

失去親情的不安全感。

㈡、任何一方父母應尊重他方就其與子女共同生活期間所訂立的

教養規則，例如就寢時間和飲食。父母宜秉持彼此尊重的態

度，進一步努力維持子女於兩個家庭生活規則的一致性，以

協助子女心理及行為上的適應。

㈢、雙方及雙方家人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的行為，亦不得對

子女灌輸敵視、抗拒對方的觀念，或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

正方法，令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面交往的抉擇。

㈣、父母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的模範，並關

注孩子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的需求，合作（夥伴

關係）使子女的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益。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遇子

女患病或發生事故時，應立即為必要的醫療措施，並盡速通

知原告。原告於會面交往期間，亦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

養義務，不得因與對方間的衝突而波及子女的身心安全。

㈥、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所安排可由或應由家人共同參與之活動

(如運動會、畢業典禮等)，原告至遲應於該活動舉辦日1週

前通知被告，以利被告出席參與，被告如欲參加該活動，亦

應於活動舉辦日之前3日通知原告。被告應於原告告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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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前3日告知是否參加活動或是否當週（即如遇當週為相

對人依上開㈠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時）和子女會面交往。

㈦、子女的健保卡應於兩造接送子女時隨同子女交付。

㈧、雙方應互相告知子女的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項、

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短扼

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㈨、子女居住處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異動，原告應於變

更後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被告。

㈩、一方如有未遵守上開事項之情事發生，他方得依民法第1055

　　條第3項、第5項規定，聲請法院變更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或會面交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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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99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
原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聶瑞瑩律師
            高肇成律師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丙○○（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被告得依附表所示之探視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乙○○、丙○○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112年5月25日起，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丁○○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每人各新臺幣捌仟捌佰伍拾貳元。並自本裁定確定日起，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即含當期共四期）。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參萬零壹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
　　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
　　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
　　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
　　院就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
　　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
　　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第42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
　　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經查：本件原
　　告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給付扶養費、代墊扶養費之家事非訟事件，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應准許其合併請求，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且原則上應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其裁判以判決為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離婚部分：
１、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為配偶關係，並於雙方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乙○○(000年00月00日生)、丙○○(000年00月00日生)。惟原告於產下丙○○前後，已多次與被告發生爭執，如在未成年子女哭鬧時，被告竟以極為粗魯、暴力之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等)，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女單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未曾試圖理解未成年子女哭鬧之原因，凡此種種，足見被告不僅在育兒上無法給予原告應有之幫助，反而一再以自己煩躁之心境對尚處於嬰幼兒時期之未成年子女予以暴力對待，更令原告感到心驚而不安。
２、又原告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獲有穩定收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負擔，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生育未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之月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此觀被告早於未成年子女乙○○出生不到半年，即斥資購入「水冷電腦主機」，以供其長期上網遊戲玩樂之用，更於原告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即將臨盆而可預見育兒、月子費用將大幅增加之際，另在網路購物平台PChome購入價格高達新台幣（下同）29,999元之「DJI FPV」型號之遙控空拍機，而其購入該遙控空拍機之理由，亦僅僅是為滿足其所謂「享受飛行快感」，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欲而任性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
３、另被告除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盡照顧、扶養之協力義務外，更多次伸手拿取原告之金錢，甚至曾經趁原告外出時，以不當手段擅自打開原告上鎖之抽屜，完全無視原告之隱私及對財產之自主管理權限，更令原告不堪其擾。
４、上開種種，足見原告當時如尚與被告同住，不僅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二人適當之照顧教養，原告身心更將受創無法恢復，確已達無法共同生活之程度。因此，原告乃於111年3月19日偕未成年子女二人離開與被告同居之處所而返回娘家（即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巷00號房屋）居住，並寄發存證信函將原告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住之決定告知被告知悉。
５、而被告知悉原告偕未成年子女離家後，雖一度佯作關心，曾於111年4月8日發送LINE訊息詢問原告，惟自此之後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即未再為任何關心之舉，更從未連繫要親自探視未成年子女，縱使被告於此一年間曾4度騎乘機車至原告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多為原告應支付之帳單，最後一次則為投票通知單】放置於原告娘家所有之機車座椅上或機車置物空間內，放置後隨即驅車離去，從未曾駐足而有任何探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意念，足見被告對於兩造婚姻、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心關懷之情，更已達一般人處於相同情境下均將感到難以繼續維持婚姻之境況。
６、本件前經鈞院囑託鈞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兩造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項對兩造進行訪視並做成報告在卷可稽，原告經閱覽該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特具狀陳述意見如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之重大破綻狀態，本件原告請求准予與被告離婚自屬合法有據：
⑴、觀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後段至六頁所載：「兩造於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今…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互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告顯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極，兩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存，顯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方感情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基礎均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等語，已足見即便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對被告在為短暫訪視之情形下，業明顯感受到被告對於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態度消極，並未有何修復兩造間婚姻關係之作為，此與原告起訴狀所指被告對於兩造婚姻關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心關懷之情，實不謀而合。
⑵、另觀被告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對家事調查官所言內容(即上開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中段)：「1.被告表示兩造難以相處，若能符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條件如下：(1)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歸被告所有；若監護權歸原告，被告不願給付扶養費。(2)原告歸還被告母親之遺物(金飾)。(3)原告歸還聘金42萬元，因此款項非被告財產，係被告父親標會借貸而來。(4)被告拒絕給付原告律師費及其訴狀所提之金額。」云云；綜觀上開被告所提其所謂「離婚條件」之內容，放諸一般社會理性第三人理解，其表達之重點均圍繞於「金錢」，而未見其對於兩造之婚姻破綻與未成年子女教養等情事有任何著墨，由此足見原告家事起訴狀所稱：「原告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有穩定收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負擔，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生育未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之月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慾而任性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等語，自有所據。
⑶、綜上，衡諸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於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均嚴重疏於關懷，甚至對於兩造共同家庭生活、未成年子女教養等必要費用均甚為苛刻，因此導致兩造間摩擦不斷，然被告迄今仍依然故我，此從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所出具之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中實已昭然若揭，可見兩造間之婚姻關係已達任何人處於其中均不願繼續與被告維持婚姻共同生活關係之重大破綻程度，原告本件所請自屬有據。　　
７、從本件上開事實以觀，本件原告自111年3月偕未成年子女離開與被告同居處所並返回娘家後，兩造已逾一年以上未有往來交流，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確已對該婚姻關係全然喪失愛情基礎，且已毫無共同經營婚姻之意願，是以，實已無法期待原、被告仍得繼續基於該婚姻關係而共同生活。依一般客觀之婚姻觀念，婚姻之維繫、經營必應建立於雙方愛情基礎、維繫婚姻經營之意願之上，倘婚姻中之夫、妻均喪失賴以維繫婚姻之愛情基礎、經營婚姻之意願，依一般社會常情之觀點來看，應足認任何處於該毫無愛情基礎、經營婚姻意願境況之人，必定皆會喪失繼續維持婚姻意欲，而生無回復婚姻之希望、難以維繫婚姻等破綻事實，從而，堪認本件兩造現有之婚姻關係實已生無回復希望，而有難以維繫之破綻事實無訛。
８、查本件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可回復，已如前述，而縱不能認為該婚姻之破綻應由被告負主要責任，亦應認為雙方有責程度相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離婚之請求。　　
㈡、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及負擔部分：
１、查原告與被告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分別僅為足齡2歲及1歲之嬰幼兒，且自未成年子女乙○○、丙○○出生之時起，原告即向工作單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因此，至今未成年子女二人均係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而原告自未成年子女二人出生以始迄今，對於其等之起居生活、人格養成及教育事宜均親力親為並關懷呵護備至，足見原告對於其等確善盡人母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無疑，因此，從幼兒從母原則、照護繼續性原則、最小變動原則、手足同親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等角度觀察，由原告獨任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最為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益。
２、次查，原告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之照顧確實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已如前述，然另觀被告熱衷於個人玩樂，在兩造分居前對於未成年子女即難謂有用心照顧，遑論兩造分居後，長達一年多之期間，被告不僅未曾對未成年子女二人表達過任何關心關懷之意，更從未主動詢問未成年子女二人之需求並提供任何金錢用以扶養未成年子女，由此可知，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二人之親情極為淡薄，恐難認其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教育事務可盡心並妥善處理，因此，本件若由被告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恐將有所損害，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３、綜上，依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達成為目的出發，在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與給予穩定生活成長環境及幼兒從母、照護繼續性、最小變動、手足同親、主要照顧者等原則下綜合考量，本件如鈞院准予原告與被告甲○○離婚後，應由原告任未成年子女二人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較為適法妥當。　　
４、依家事調查報告，並衡諸給予未成年子女乙○○、丙○○穩定之身心健全成長環境，避免過度變更其等已穩定之生活環境、依附關係，由原告單獨任其等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較為妥適：
⑴、首觀鈞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其中所載：「家庭關係：(1)聲請人與父母、妹、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父母能陪伴未成年子女外出、購物、溜滑梯及夜間同寢，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佳。家人支持聲請人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2)實地訪視時觀察聲請人與母親能就子女照顧事宜進行溝通，互動融洽，且未有對相對人方負向陳述之言行。聲請人母親表示願意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等語，可知原告之原生家庭可提供原告扶養未成年子女乙○○、丙○○堅實可靠之支援系統，並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未成年子女間有良好的互動、親屬依附關係，且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原告本人亦未曾有灌輸未成年子女乙○○、丙○○對被告之敵對觀念，由此，應足見原告及其支援系統可確實提供未成年子女乙○○、丙○○一友善、安心且穩定的身心健全發展之環境無疑。
⑵、次觀前揭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後段、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六頁分別所載：「二、被告之陳述㈠基本資料1.身心狀況：自述睡眠尚可，身體健康。無重大傷病狀況，111年4月曾因壓力大、失眠、易怒於彰濱秀傳醫院身心科就醫，同年8月未再就醫…。」由被告此段自述內容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4月前即存有嚴重情緒障礙，並有暴怒無法控制須就醫治療之情事，此與原告家事起訴狀所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未成年子女存有不當對待行為，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女單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等情事相符，並此從被告於兩造分居迄今，於有可得聯繫原告之情形下(按：由家事調查報告可知原告並未封鎖被告之通訊軟體，且原告與未成年所居住之地點被告亦知悉)，仍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不聞不問，並未曾主動向原告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亦可得知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從未有所盡心、盡責。
⑶、另由鈞院前揭家事調查報告中也明確提及，被告於未成年子女出生以來，於兩造尚共同居住生活時即對於家庭生活費用、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有苛刻之情事，並由兩造111年3月間分居迄今，被告更未曾支付或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任何扶養費用，就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日常生活費用、就學、就醫等費用均由原告一人予以支付負擔，由此可知被告確有疏於對未成年子女盡其保護教養之責。
⑷、再觀上開家事調查報告第十頁後段其中所載：「兩造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前由兩造協力照顧同住，111年3月19日迄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調查期間觀察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附關係…。」等語，以兩造未成年子女之年齡目前分別為3歲2月及2歲1月，並由111年3月19日計算迄今已有近二年之久，可見兩造未成年子女幾乎係由原告及其家庭支援系統擔任主要照顧者，並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所同住之處所係未成年子女之主要慣居地，基於最小變動原則與前開家事調查官所觀察到未成年子女與原告間之正向依附關係等考量，自應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並由被告得與之會面交往，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⑸、綜上，基於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恐其情緒控管等因素，導致其有害未成年子女身心之疑慮，並且未成年子女已於原告及其家庭支援系統建立正向穩定之依附關係，並處於其自在、安心的生活成長環境，因此，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係對其等最佳利益保障之最好選擇，並為促進被告與未成年子女間之情感維繫、親子關係之正常互動，原告自始均願意在確保未成年子女安全之前提下盡力協助，此從原告及其原生家庭未有對被告惡言相向與灌輸未成年子女敵對意思之友善行為即可知悉，因此，就會面交往之方式，原告懇請鈞院依法裁定之。　　
㈢、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經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1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是兩造如按一比一之比例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認定被告每月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8,852元，應屬合理。因此，原告請求被告自本件家事起訴狀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元，並由原告代為受領，自屬合理有據。
２、本件原告既提出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之聲請，並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是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惠請鈞院諭知如扶養費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㈣、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部分：
１、查兩造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二人，而原告已於111年3月間偕未成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等情，均如前述，又被告於兩造別居期間，未曾支付過未成年子女乙○○、丙○○二人之任何扶養費用，因此，自兩造別居後，未成年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均為原告所支付，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原告所代墊被告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２、次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1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兩造分攤比例為1：1，因此，足認原告自與被告別居之時即111年4月起每月支出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17,704元，則計算至112年4月底為止，原告共計墊付未成年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為共230,152元【計算式：17,704元×2人×13月×1/2)=230,152元】，原告依法自得請求被告償還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書狀所表達相關聲明或陳述略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有家暴行為等情，未據原告提出保護令及驗傷單，上情顯與事實不符。又兩造婚後至111年3月19日分居期間，原告及兩造子女就診均由被告開車陪同，被告對原告及子女照顧無微不至，家庭開銷亦全由被告支出，舉凡生活日用品及原告愛吃零食、鮮乳、機車油錢及保養、強制險、原告自109年11月勞健保保單、原告之信用卡帳單等等，只要是原告將帳單拿給被告，除109年12月間一筆原告保養品的消費外，其餘均由被告支付，而子女嬰兒用品、奶粉、尿布、濕紙巾、施打疫苗、就診、嬰兒食品亦均由被告支付，直至111年3月19日原告完全不支付家庭開銷，原告更是以子女姓「○」，你的孩子當然你要自己花錢為由拒絕支付，甚至子女之養育津貼，亦占為己有。至於原告以留職停薪無收入為由，拒絕支付家庭開銷云云，然其當時尚領有半薪，並有金錢投資股票，卻不肯幫忙家庭開銷，而被告亦因此辱罵原告她們錢鬼，詎原告母親聽後，直接說要替原告離婚，並要求被告父親支付4萬元予原告，且說小孩要男生不要女生，嗣被告將上情告知原告後，原告則表示，她要回去查；
　　又因原告於110年8日間曾向被告表示自己會全額支付月子中心費用，但實際上預約成美醫院之費用及丙○○出生後至110年12月4日之原告的月子餐費，卻均由被告支付，另小孩的奶粉、尿布及嬰兒用品、醫生看診等費用，亦係由被告支付，本件係因原告要將子女姓變更姓氏為「○」及為離婚之目的，無所不用其極，而為不實指控。　　
㈡、被告每次返家，都會看到原告放著女兒在一旁哭泣，原告卻躺在床上玩手機，於110年11月28日原告只顧與丙○○玩，且女兒此時期已會自己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卻履遭原告訓斥；於111年2月間某日下午4時許，女兒在樓上尖叫、大哭，被告上樓時發現原告將女兒關在房間內，經被告詢問緣由，原告則以：女兒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其屢勸不聽並爬上丙○○之嬰兒床，偷打丙○○才將女兒關在房間內，被告不忍將房門打開並抱起乙○○，原告還當面拿衣架打乙○○的手掌心，經被告制止後才停止；於111年3月19日下午2時許，兩造又發生爭吵，之後被告提議兩造角色互換，由被告負責照顧子女，原告負責開銷，但當天下午5時10分被告購買烤肉飯及兒童馬桶後返家，卻發現原告如同109年8月2日一樣，將行李打包後由其母親接其返回娘家，亦不接聽電話，被告只能交代原告母親先代為照顧三天，詎被告於111年3月21日下午5時30分，下班返家後直接上樓打掃拖地，竟發現原告將衣櫃弄得凌亂不堪，抽屜內母親所遺留的金飾已遭原告竊取，被告遂將此事告知原告母親並代為轉達原告，嗣後原告母親完全拒接被告電話。至原告主張被告騎乘機車至原告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放置在機車座椅上，未曾探視原告及子女云云，惟當時原告家大門深鎖，屋內完全無燈光，原告亦拒絕接聽被告電話，才會將信件留置該處。
㈢、被告於96年間從事個人電腦組裝及維修，而電腦硬體購入的時間為106年至108年，機殼亦是使用將近7年之久，直至109年4月27日才更換，而水冷套件於婚前108年就已存在，當時購入管道為露天便宜淘寶網代購，而該台水冷電腦主機為被告觀看YOUTOBE影片後自行組裝，被告不玩遊戲，只用來觀看YOUTOBE影片，結婚後該台電腦卻被原告拿來追劇及看YOUTOBE綜藝大集合、小明星大跟班等影片。又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在PChome所購買之無人機，係被告用自己所賺取外快（私房錢）購買，作為犒賞自己及紓壓之用，且依無人機之法規規定，超過249公克的無人機，需要去民航局網站註冊才可以到外面飛行，於同年月15日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拿現金100元給原告，請原告用手機幫忙支付註冊費用，嗣於111年6月28日被告已將該無人機售出。另110年11月11日當天另一筆IPAD之消費，則係被告替大哥的長子所購買，由被告大嫂親自簽收。
㈣、111年2月26日原告父母帶未成年子女乙○○前往南投山上，乙○○腳掌及骨輪被蚊蟲叮咬後，僅讓乙○○塗抺蚊蟲藥，晚上又帶乙○○去鹿港菜園路走路運動，當日晚上10點30分乙○○的腳掌開始發炎腫大，但並未打電話告知被告，直至翌日（27日）上午9時，原告母親始來電告知乙○○腳腫的很嚴重，經診斷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傷口已在潰爛，醫師告知此乃延誤就醫導致，若當時即時就醫就不致於罹患蜂窩性組織炎，當天兩造為此發生爭吵，被告的態度雖很差，但絕無毆打乙○○，又乙○○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後，經醫囑該禮拜要小心會發燒，如有發燒至38.5度就要辦理住院，被告超過10日每天晚上半夜設定鬧鐘固定1-2小時起床幫乙○○量體温，而原告半夜卻一次都沒有進房間探視乙○○。
㈤、原告於109年8月2日以被告強制其洗衣、掃地、吃安胎藥，以及不願祭拜祖先為由要與被告離婚，並拒接被告電話及封鎖被告LINE，然自結婚以來原告自發性曬衣不過3、4次、每次都要被告告知其要遵守約定，且要原告喝安胎藥，亦是為其身體健康，之後原告雖曾口頭答應有空會煮飯、洗自己衣物、祭拜祖先，但一個月之後，均由被告承擔。又被告自111年3月21日至4月7日因思念子女，常失眠並夢到子女，後因看到存證信函內容後，因憤怒而求助身心科，亦無心工作。再被告父親於111年7至8月代替被告前往原告住處探視子女，然原告看見後，竟將子女直接帶上樓，而原告母親竟辱罵被告父親，原告亦不肯讓被告父親探視，且被告以父親之電話電聯原告，亦遭原告拒接。又若本件鈞院如准離婚時，兩造所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１、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前段明定：夫妻之一方，有前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所
　　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
　　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夫妻之所以謂為夫妻，無非在於藉由婚姻關係
　　，相互扶持，甘苦與共；信諒為基，情愛相隨。苟夫妻間因
　　堅持己見，長期分居兩地，各謀生計，久未共同生活，致感
　　情疏離，互不聞問；舉目所及，已成路人，而無法達成實質
　　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若謂該婚姻猶未發生破綻，其夫妻關
　　係仍可維持，據以排斥無過失或過失程度較輕或其程度相當
　　之一方訴請離婚，即悖於夫妻之道，顯與經驗法則有違，亦
　　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33號判決意旨可資遵循。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由參照）。
２、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現仍存續中，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為憑（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信為真。另原告主張兩造婚姻已徒具形式，且自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兩造未曾有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之重大破綻狀態等情，亦據原告到庭供述明確，並經被告自承兩造已於111年3月19日分居至今（見本院卷第393頁），是兩造分居近2年6個月，已屬長期聚少離多，而成各自獨立生活之個體，再互核兩造於本件審理期間對於家庭經濟負擔、親子關係等婚姻問題之責任歸屬，互為指摘、關係對立，絲毫未見彼此間有何修復情感之作為，顯已無維持圓滿共同生活之可能性，其情形應認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３、另經本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間是否存有可歸責被告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果略以：「肆、總結報告：一、綜合分析：㈠兩造於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事實，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今，同年4月8日起被告即未關心和探視原告和未成年子女，認為被告可能封鎖原告；兩造無聯繫已逾1年餘，原告期望離婚。被告則表示兩造難以相處，常因子女照顧、金錢使用發生爭執，對於原告之冷暴力，被告僅能忍耐；兩造於 111年3月19日爭執後分居迄今，同年4月8日迄今，原告拒絕接聽被告電話，LINE和電話封鎖被告（然查被告提供之文件中，提及『本人…刪了丁○○LINE好友，丁○○手機電話號碼，本人沒有封鎖』） ，兩造無聯繫；111年8月被告父親曾前往原告住所接原告返家，但原告拒絕；被告主張若能符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㈡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互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告顯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極，兩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造婚姻產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存，顯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方感情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經營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基礎均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可認本件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無法繼續彼此之共同婚姻生活。而婚姻發生破綻之原因，恐因兩造在衝突後皆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故兩造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皆具有可歸責性。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建請法官參酌他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46頁）。
４、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訪視調查報告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兩造自111年3月19日起分居兩地，各行其事，亦無維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此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益徵雙方已然絕決，夫妻情分已盡，難期繼續共處，依上所述，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婚姻關係之意願，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兩造對此均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非唯一有責之配偶，自不受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
　　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
　　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
　　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法院酌定或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自
　　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原則，除斟酌父母兩造之經濟能力、
　　子女之意願外，並應兼顧前揭各款規定，暨親子關係及以往
　　照顧兒童之情形，及保護教養現狀等一切情狀，以符維護兒
　　童之最佳利益。
２、本件兩造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兩造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對於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歸屬，未為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本院自得依原告請求酌定之。經本院依職權囑託本院家事調查官就親權酌定事項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果略以：「伍、總結報告：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定，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迄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附關係，111年4月迄今未與相對人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又，113年1月18日開庭兩造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迄今相對人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於本次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不願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衡酌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迄今於聲請人住所居住，熟悉聲請人住所之居家環境，由聲請人、聲請人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審酌兩造之親權意願、未成年子女現階段應有之安定性、未來人生成長階段之需求、與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之依附關係，及聲請人之家庭經濟、家庭支持系統、居住環境、親職能力等均足以照護未成年子女，是依父母適切之比較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有該調查報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14頁）。
３、本院綜上一切事證，參酌上開訪視報告，認被告自111年4月迄今未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再兩造曾於本院113年1月18日開庭時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惟被告迄今仍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再被告於家事調查官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原告獨任之，不願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是被告實不適任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定，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另兩名未成年子女自111年3月19日迄今於原告住所居住，熟悉原告住所之居家環境，由原告、原告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原告、原告母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是參照父母適切之比較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㈢、會面交往部分：
１、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２、經查：兩造子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任之，本院自得依職權　為被告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本院綜合兩造之陳述及訪視報告，堪認被告與兩造子女會面交往，尚不致對兩造子女不利。惟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法院應依職權酌定之事項，本院不受兩造聲明及陳述之拘束，爰參酌兩造於訴訟所提出有關會面交往之意見，為兩造子女之最佳利益，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㈣、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與被告既同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則其等對乙○○、丙○○之扶養程度，自應按乙○○、丙○○之需要與其等之經濟能力及身份而為適當之酌定。經查，原告於111、112年度所得收入分別為5,890元、7,638元，名下僅有股票數筆，財産總額為41,110元；被告於111、112年度均無所得，名下有投資1筆，財産總額為48,000元，有原告與被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之經濟狀況，並考量兩造之子女乙○○、丙○○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負擔，原告所付出之勞力、時間、心力，亦非不得評價為為扶養費之一部，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應按1：1之比例分擔乙○○、丙○○之扶養費，尚稱允妥。
２、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查乙○○、丙○○目前居住於彰化縣，參酌行政院主計所統計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110年度彰化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堪認原告主張乙○○、丙○○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7,704元計算，尚屬適當。在衡量兩造之經濟情況等各情，認兩造應以1比1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合理，已見前述，並據原告同意以此比例分擔。據此計算，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有關兩造之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元【計算17,704×1/2=8,852】。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民事起訴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至兩造之子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乙○○、丙○○之扶養費每人各8,85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併依職權酌定如遲誤一期不履行，其後之三期均喪失期限利益，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給付之方法命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身份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斟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2項復有明定，依相同之法理，此於家事事件認定有關代墊扶養費之數額亦應予以類推適用。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此，應負擔扶養費之一方如其應分擔部分者，即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他方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代支付之扶養費。
２、就返還代墊扶養費期間部分，原告主張111年3月19日偕未成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後即由其照顧，期間被告未曾負擔乙○○、丙○○二人之扶養費，故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4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為止，共計13個月之代墊扶養費等情，未據被告爭執，而原告既與未成年子女乙○○、丙○○同住，理應有負擔扶養費用，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期間代墊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
３、就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部分，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用支出單據憑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屬日常生活中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自應以日常生活經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收據或發票，即認未為支出。又被告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為8,852元，已如上述。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代墊之扶養費230,152元【計算式：8,852元×2人×13月＝230,152元】，及自112年5月25日（即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弼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附表：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乙○○、丙○○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
㈠、第一階段（未成年子女乙○○、丙○○於年滿16歲前）：
１、被告甲○○得於每月第一、三週的星期日上午九時，前往子女住所（地址：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接回子女同住生活，至同日下午七時前，將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原告丁○○。
２、過年期間：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例如民國115、117年、…
　　）農曆除夕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例如民國114、116年、…），農曆大年初三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五晚上8時止，由被告與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農曆除夕至大年初三上午8時前，及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大年初二晚上8時至大年初五，輪由原告與子女照顧同住，該些期日中如逢被告依㈠１照顧同住時間，被告該次照顧同住權停止。
３、前揭各項所規定之時間、地點等，如兩造另達成協定時，亦
　　得從兩造之協定，但應配合未成年子女上、下學時間及作息
　　。
㈡、第二階段：於未成年子女乙○○、丙○○年滿16歲後，有關探視會面權之行使，應尊重未成年子女黎恩之意願。　　
二、方式：
㈠、被告甲○○可委由其指定之人接取或接回未成年子女。
㈡、被告甲○○於照顧同住當日逾時1小時以上，未前往接取未成年子女者，除經原告丁○○或未成年子女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日之照顧同住，以免影響原告丁○○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被告甲○○仍得於翌日上午8時，接取同住照顧。
㈢、兩造均不得任意片面變更照顧同住之日期、時間，及接取、
　　接回未成年子女之地點，但經兩造協議變更者，則不在此限。
㈣、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出遊等行為。
㈤、被告甲○○得於會面交往期間外，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繫，但每日聯繫時間不應超過半小時。
㈥、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與父母會面交往的時間，避
　　免孩子產生情緒的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
　　年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的生活。
㈦、於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間，如遇未成年子女有參加補習或學校之課外活動時，應由被告甲○○負責接送。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父母應致力維持現時對於會面交往的相關約定，讓孩子保有充分的信賴感及安全感，若有彈性變更的需求，宜待子女身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子女妥為說明，務必防範孩子產生失去親情的不安全感。
㈡、任何一方父母應尊重他方就其與子女共同生活期間所訂立的教養規則，例如就寢時間和飲食。父母宜秉持彼此尊重的態度，進一步努力維持子女於兩個家庭生活規則的一致性，以協助子女心理及行為上的適應。
㈢、雙方及雙方家人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的行為，亦不得對子女灌輸敵視、抗拒對方的觀念，或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令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面交往的抉擇。
㈣、父母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的模範，並關注孩子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的需求，合作（夥伴關係）使子女的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益。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遇子女患病或發生事故時，應立即為必要的醫療措施，並盡速通知原告。原告於會面交往期間，亦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不得因與對方間的衝突而波及子女的身心安全。
㈥、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所安排可由或應由家人共同參與之活動(如運動會、畢業典禮等)，原告至遲應於該活動舉辦日1週前通知被告，以利被告出席參與，被告如欲參加該活動，亦應於活動舉辦日之前3日通知原告。被告應於原告告知後，活動前3日告知是否參加活動或是否當週（即如遇當週為相對人依上開㈠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時）和子女會面交往。
㈦、子女的健保卡應於兩造接送子女時隨同子女交付。
㈧、雙方應互相告知子女的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項、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短扼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㈨、子女居住處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異動，原告應於變更後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被告。
㈩、一方如有未遵守上開事項之情事發生，他方得依民法第1055
　　條第3項、第5項規定，聲請法院變更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或會面交往方式。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99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
原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聶瑞瑩律師
            高肇成律師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
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丙○○（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
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由原告單獨任之。
被告得依附表所示之探視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乙○○、丙○○
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112年5月25日起，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
月5日前，給付原告丁○○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每
人各新臺幣捌仟捌佰伍拾貳元。並自本裁定確定日起，如有一期
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即含當
期共四期）。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參萬零壹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112
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
　　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
　　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
　　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
　　院就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
　　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
　　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第42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
　　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經查：本件原
　　告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給付扶養費、代墊扶養費之家事非訟事件，核
    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應准許其合併請求，並應合併
    審理、合併裁判，且原則上應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
    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其裁判以判決為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離婚部分：
１、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為配偶關係，並
    於雙方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乙○○(000年00月00日
    生)、丙○○(000年00月00日生)。惟原告於產下丙○○前後，已
    多次與被告發生爭執，如在未成年子女哭鬧時，被告竟以極
    為粗魯、暴力之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
    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等)，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
    女單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未曾試圖理解未成年子女哭鬧
    之原因，凡此種種，足見被告不僅在育兒上無法給予原告應
    有之幫助，反而一再以自己煩躁之心境對尚處於嬰幼兒時期
    之未成年子女予以暴力對待，更令原告感到心驚而不安。
２、又原告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獲有
    穩定收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
    負擔，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
    生育未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
    之月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此觀被告
    早於未成年子女乙○○出生不到半年，即斥資購入「水冷電腦
    主機」，以供其長期上網遊戲玩樂之用，更於原告育有未成
    年子女丙○○，即將臨盆而可預見育兒、月子費用將大幅增加
    之際，另在網路購物平台PChome購入價格高達新台幣（下同
    ）29,999元之「DJI FPV」型號之遙控空拍機，而其購入該
    遙控空拍機之理由，亦僅僅是為滿足其所謂「享受飛行快感
    」，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欲而任性妄為，
    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
３、另被告除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盡照顧、扶養之協力義務外
    ，更多次伸手拿取原告之金錢，甚至曾經趁原告外出時，以
    不當手段擅自打開原告上鎖之抽屜，完全無視原告之隱私及
    對財產之自主管理權限，更令原告不堪其擾。
４、上開種種，足見原告當時如尚與被告同住，不僅無法給予未
    成年子女二人適當之照顧教養，原告身心更將受創無法恢復
    ，確已達無法共同生活之程度。因此，原告乃於111年3月19
    日偕未成年子女二人離開與被告同居之處所而返回娘家（即
    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巷00號房屋）居住，並
    寄發存證信函將原告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住之決定告知
    被告知悉。
５、而被告知悉原告偕未成年子女離家後，雖一度佯作關心，曾
    於111年4月8日發送LINE訊息詢問原告，惟自此之後對原告
    及未成年子女即未再為任何關心之舉，更從未連繫要親自探
    視未成年子女，縱使被告於此一年間曾4度騎乘機車至原告
    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多為原告應支付之
    帳單，最後一次則為投票通知單】放置於原告娘家所有之機
    車座椅上或機車置物空間內，放置後隨即驅車離去，從未曾
    駐足而有任何探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意念，足見被告對於
    兩造婚姻、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
    心關懷之情，更已達一般人處於相同情境下均將感到難以繼
    續維持婚姻之境況。
６、本件前經鈞院囑託鈞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兩造離婚及酌定未
    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項對兩造進行訪視並做成報
    告在卷可稽，原告經閱覽該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特具狀陳述
    意見如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之重
    大破綻狀態，本件原告請求准予與被告離婚自屬合法有據：
⑴、觀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後段至六頁所
    載：「兩造於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
    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
    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今…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互
    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活，
    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告顯
    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極，兩
    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造婚姻
    發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存，顯
    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方感情
    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基礎均
    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任
    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
    等語，已足見即便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對被告在為短暫訪視
    之情形下，業明顯感受到被告對於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態度消
    極，並未有何修復兩造間婚姻關係之作為，此與原告起訴狀
    所指被告對於兩造婚姻關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
    極為冷淡，毫無關心關懷之情，實不謀而合。
⑵、另觀被告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對家事調查官所言內容(即上開
    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中段)：「1.被告表示兩造難以相處，
    若能符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條件如下：(1)未成年
    子女監護權歸被告所有；若監護權歸原告，被告不願給付扶
    養費。(2)原告歸還被告母親之遺物(金飾)。(3)原告歸還聘
    金42萬元，因此款項非被告財產，係被告父親標會借貸而來
    。(4)被告拒絕給付原告律師費及其訴狀所提之金額。」云
    云；綜觀上開被告所提其所謂「離婚條件」之內容，放諸一
    般社會理性第三人理解，其表達之重點均圍繞於「金錢」，
    而未見其對於兩造之婚姻破綻與未成年子女教養等情事有任
    何著墨，由此足見原告家事起訴狀所稱：「原告因生產而在
    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有穩定收入，被告本應
    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負擔，詎被告不僅在
    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生育未成年子女丙○○
    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之月子餐費用，其所
    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
    一己之私慾而任性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
    等語，自有所據。
⑶、綜上，衡諸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於原告及未成
    年子女均嚴重疏於關懷，甚至對於兩造共同家庭生活、未成
    年子女教養等必要費用均甚為苛刻，因此導致兩造間摩擦不
    斷，然被告迄今仍依然故我，此從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所出
    具之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中實已昭然若揭，可見兩造間之婚姻
    關係已達任何人處於其中均不願繼續與被告維持婚姻共同生
    活關係之重大破綻程度，原告本件所請自屬有據。　　
７、從本件上開事實以觀，本件原告自111年3月偕未成年子女離
    開與被告同居處所並返回娘家後，兩造已逾一年以上未有往
    來交流，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確已對該
    婚姻關係全然喪失愛情基礎，且已毫無共同經營婚姻之意願
    ，是以，實已無法期待原、被告仍得繼續基於該婚姻關係而
    共同生活。依一般客觀之婚姻觀念，婚姻之維繫、經營必應
    建立於雙方愛情基礎、維繫婚姻經營之意願之上，倘婚姻中
    之夫、妻均喪失賴以維繫婚姻之愛情基礎、經營婚姻之意願
    ，依一般社會常情之觀點來看，應足認任何處於該毫無愛情
    基礎、經營婚姻意願境況之人，必定皆會喪失繼續維持婚姻
    意欲，而生無回復婚姻之希望、難以維繫婚姻等破綻事實，
    從而，堪認本件兩造現有之婚姻關係實已生無回復希望，而
    有難以維繫之破綻事實無訛。
８、查本件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可回復，已如前述，而縱不能
    認為該婚姻之破綻應由被告負主要責任，亦應認為雙方有責
    程度相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
    件離婚之請求。　　
㈡、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及負擔部分：
１、查原告與被告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分別僅為足齡2歲
    及1歲之嬰幼兒，且自未成年子女乙○○、丙○○出生之時起，
    原告即向工作單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因此，至今未成年子
    女二人均係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而原告自未成年子女二人
    出生以始迄今，對於其等之起居生活、人格養成及教育事宜
    均親力親為並關懷呵護備至，足見原告對於其等確善盡人母
    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無疑，因此，從幼兒從母原則、照
    護繼續性原則、最小變動原則、手足同親原則、主要照顧者
    原則等角度觀察，由原告獨任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
    行使負擔之人，應最為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
    益。
２、次查，原告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之照顧確
    實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已如前述，然另觀被告熱衷於個人
    玩樂，在兩造分居前對於未成年子女即難謂有用心照顧，遑
    論兩造分居後，長達一年多之期間，被告不僅未曾對未成年
    子女二人表達過任何關心關懷之意，更從未主動詢問未成年
    子女二人之需求並提供任何金錢用以扶養未成年子女，由此
    可知，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二人之親情極為淡薄，恐難認其對
    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教育事務可盡心並妥善處
    理，因此，本件若由被告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
    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恐將有所損害，而不利未
    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３、綜上，依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達成為目的出發，
    在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與給予穩定生活成長環境及
    幼兒從母、照護繼續性、最小變動、手足同親、主要照顧者
    等原則下綜合考量，本件如鈞院准予原告與被告甲○○離婚後
    ，應由原告任未成年子女二人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較為
    適法妥當。　　
４、依家事調查報告，並衡諸給予未成年子女乙○○、丙○○穩定之
    身心健全成長環境，避免過度變更其等已穩定之生活環境、
    依附關係，由原告單獨任其等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較
    為妥適：
⑴、首觀鈞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其中
    所載：「家庭關係：(1)聲請人與父母、妹、兩名未成年子
    女同住。…父母能陪伴未成年子女外出、購物、溜滑梯及夜
    間同寢，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佳。家人支持聲請人爭取未成年
    子女親權。(2)實地訪視時觀察聲請人與母親能就子女照顧
    事宜進行溝通，互動融洽，且未有對相對人方負向陳述之言
    行。聲請人母親表示願意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等語，可
    知原告之原生家庭可提供原告扶養未成年子女乙○○、丙○○堅
    實可靠之支援系統，並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未成年子女間有
    良好的互動、親屬依附關係，且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原告本
    人亦未曾有灌輸未成年子女乙○○、丙○○對被告之敵對觀念，
    由此，應足見原告及其支援系統可確實提供未成年子女乙○○
    、丙○○一友善、安心且穩定的身心健全發展之環境無疑。
⑵、次觀前揭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後段、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六頁分別所載：「
    二、被告之陳述㈠基本資料1.身心狀況：自述睡眠尚可，身
    體健康。無重大傷病狀況，111年4月曾因壓力大、失眠、易
    怒於彰濱秀傳醫院身心科就醫，同年8月未再就醫…。」由被
    告此段自述內容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4月前即存有嚴重情
    緒障礙，並有暴怒無法控制須就醫治療之情事，此與原告家
    事起訴狀所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未成年子女
    存有不當對待行為，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巴掌、大力掩住
    未成年子女口鼻，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女單獨關在房內，不
    聞不問等情事相符，並此從被告於兩造分居迄今，於有可得
    聯繫原告之情形下(按：由家事調查報告可知原告並未封鎖
    被告之通訊軟體，且原告與未成年所居住之地點被告亦知悉
    )，仍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不聞不問，並未曾主動向原告表
    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亦可得知其對於未成年子女
    之保護教養從未有所盡心、盡責。
⑶、另由鈞院前揭家事調查報告中也明確提及，被告於未成年子
    女出生以來，於兩造尚共同居住生活時即對於家庭生活費用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有苛刻之情事，並由兩造111
    年3月間分居迄今，被告更未曾支付或負擔未成年子女乙○○
    、丙○○之任何扶養費用，就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日常生
    活費用、就學、就醫等費用均由原告一人予以支付負擔，由
    此可知被告確有疏於對未成年子女盡其保護教養之責。
⑷、再觀上開家事調查報告第十頁後段其中所載：「兩造未成年
    子女111年3月19日前由兩造協力照顧同住，111年3月19日迄
    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調查期間觀察兩名未成年子女
    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附關係…。」等語，以
    兩造未成年子女之年齡目前分別為3歲2月及2歲1月，並由11
    1年3月19日計算迄今已有近二年之久，可見兩造未成年子女
    幾乎係由原告及其家庭支援系統擔任主要照顧者，並現原告
    與未成年子女所同住之處所係未成年子女之主要慣居地，基
    於最小變動原則與前開家事調查官所觀察到未成年子女與原
    告間之正向依附關係等考量，自應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
    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並由被告得與之會面交往
    ，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⑸、綜上，基於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恐其情緒控管等因素，導致
    其有害未成年子女身心之疑慮，並且未成年子女已於原告及
    其家庭支援系統建立正向穩定之依附關係，並處於其自在、
    安心的生活成長環境，因此，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乙○○
    、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係對其等最佳利益保障之最
    好選擇，並為促進被告與未成年子女間之情感維繫、親子關
    係之正常互動，原告自始均願意在確保未成年子女安全之前
    提下盡力協助，此從原告及其原生家庭未有對被告惡言相向
    與灌輸未成年子女敵對意思之友善行為即可知悉，因此，就
    會面交往之方式，原告懇請鈞院依法裁定之。　　
㈢、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經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1
    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是兩造如
    按一比一之比例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認定被
    告每月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8,852元
    ，應屬合理。因此，原告請求被告自本件家事起訴狀送達被
    告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給
    付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元，並由原告代
    為受領，自屬合理有據。
２、本件原告既提出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
    擔之人之聲請，並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
    用，是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
    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惠請鈞院諭知如扶養費
    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㈣、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部分：
１、查兩造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二人，而
    原告已於111年3月間偕未成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等情，
    均如前述，又被告於兩造別居期間，未曾支付過未成年子女
    乙○○、丙○○二人之任何扶養費用，因此，自兩造別居後，未
    成年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均為原告所支付，原告自得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原告所代墊被告應分擔之扶養
    費用。
２、次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1
    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兩造分攤
    比例為1：1，因此，足認原告自與被告別居之時即111年4月
    起每月支出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17,704元
    ，則計算至112年4月底為止，原告共計墊付未成年子女二人
    之扶養費用為共230,152元【計算式：17,704元×2人×13月×1
    /2)=230,152元】，原告依法自得請求被告償還等語。並聲
    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書狀所
    表達相關聲明或陳述略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有家暴行為等情，未據原告提出保護令及驗傷
    單，上情顯與事實不符。又兩造婚後至111年3月19日分居期
    間，原告及兩造子女就診均由被告開車陪同，被告對原告及
    子女照顧無微不至，家庭開銷亦全由被告支出，舉凡生活日
    用品及原告愛吃零食、鮮乳、機車油錢及保養、強制險、原
    告自109年11月勞健保保單、原告之信用卡帳單等等，只要
    是原告將帳單拿給被告，除109年12月間一筆原告保養品的
    消費外，其餘均由被告支付，而子女嬰兒用品、奶粉、尿布
    、濕紙巾、施打疫苗、就診、嬰兒食品亦均由被告支付，直
    至111年3月19日原告完全不支付家庭開銷，原告更是以子女
    姓「○」，你的孩子當然你要自己花錢為由拒絕支付，甚至
    子女之養育津貼，亦占為己有。至於原告以留職停薪無收入
    為由，拒絕支付家庭開銷云云，然其當時尚領有半薪，並有
    金錢投資股票，卻不肯幫忙家庭開銷，而被告亦因此辱罵原
    告她們錢鬼，詎原告母親聽後，直接說要替原告離婚，並要
    求被告父親支付4萬元予原告，且說小孩要男生不要女生，
    嗣被告將上情告知原告後，原告則表示，她要回去查；
　　又因原告於110年8日間曾向被告表示自己會全額支付月子中
    心費用，但實際上預約成美醫院之費用及丙○○出生後至110
    年12月4日之原告的月子餐費，卻均由被告支付，另小孩的
    奶粉、尿布及嬰兒用品、醫生看診等費用，亦係由被告支付
    ，本件係因原告要將子女姓變更姓氏為「○」及為離婚之目
    的，無所不用其極，而為不實指控。　　
㈡、被告每次返家，都會看到原告放著女兒在一旁哭泣，原告卻
    躺在床上玩手機，於110年11月28日原告只顧與丙○○玩，且
    女兒此時期已會自己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卻履遭原告
    訓斥；於111年2月間某日下午4時許，女兒在樓上尖叫、大
    哭，被告上樓時發現原告將女兒關在房間內，經被告詢問緣
    由，原告則以：女兒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其屢勸不聽
    並爬上丙○○之嬰兒床，偷打丙○○才將女兒關在房間內，被告
    不忍將房門打開並抱起乙○○，原告還當面拿衣架打乙○○的手
    掌心，經被告制止後才停止；於111年3月19日下午2時許，
    兩造又發生爭吵，之後被告提議兩造角色互換，由被告負責
    照顧子女，原告負責開銷，但當天下午5時10分被告購買烤
    肉飯及兒童馬桶後返家，卻發現原告如同109年8月2日一樣
    ，將行李打包後由其母親接其返回娘家，亦不接聽電話，被
    告只能交代原告母親先代為照顧三天，詎被告於111年3月21
    日下午5時30分，下班返家後直接上樓打掃拖地，竟發現原
    告將衣櫃弄得凌亂不堪，抽屜內母親所遺留的金飾已遭原告
    竊取，被告遂將此事告知原告母親並代為轉達原告，嗣後原
    告母親完全拒接被告電話。至原告主張被告騎乘機車至原告
    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放置在機車座椅上，
    未曾探視原告及子女云云，惟當時原告家大門深鎖，屋內完
    全無燈光，原告亦拒絕接聽被告電話，才會將信件留置該處
    。
㈢、被告於96年間從事個人電腦組裝及維修，而電腦硬體購入的
    時間為106年至108年，機殼亦是使用將近7年之久，直至109
    年4月27日才更換，而水冷套件於婚前108年就已存在，當時
    購入管道為露天便宜淘寶網代購，而該台水冷電腦主機為被
    告觀看YOUTOBE影片後自行組裝，被告不玩遊戲，只用來觀
    看YOUTOBE影片，結婚後該台電腦卻被原告拿來追劇及看YOU
    TOBE綜藝大集合、小明星大跟班等影片。又被告於110年11
    月11日在PChome所購買之無人機，係被告用自己所賺取外快
    （私房錢）購買，作為犒賞自己及紓壓之用，且依無人機之
    法規規定，超過249公克的無人機，需要去民航局網站註冊
    才可以到外面飛行，於同年月15日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拿現
    金100元給原告，請原告用手機幫忙支付註冊費用，嗣於111
    年6月28日被告已將該無人機售出。另110年11月11日當天另
    一筆IPAD之消費，則係被告替大哥的長子所購買，由被告大
    嫂親自簽收。
㈣、111年2月26日原告父母帶未成年子女乙○○前往南投山上，乙○
    ○腳掌及骨輪被蚊蟲叮咬後，僅讓乙○○塗抺蚊蟲藥，晚上又
    帶乙○○去鹿港菜園路走路運動，當日晚上10點30分乙○○的腳
    掌開始發炎腫大，但並未打電話告知被告，直至翌日（27日
    ）上午9時，原告母親始來電告知乙○○腳腫的很嚴重，經診
    斷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傷口已在潰爛，醫師告知此乃延誤就
    醫導致，若當時即時就醫就不致於罹患蜂窩性組織炎，當天
    兩造為此發生爭吵，被告的態度雖很差，但絕無毆打乙○○，
    又乙○○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後，經醫囑該禮拜要小心會發燒，
    如有發燒至38.5度就要辦理住院，被告超過10日每天晚上半
    夜設定鬧鐘固定1-2小時起床幫乙○○量體温，而原告半夜卻
    一次都沒有進房間探視乙○○。
㈤、原告於109年8月2日以被告強制其洗衣、掃地、吃安胎藥，以
    及不願祭拜祖先為由要與被告離婚，並拒接被告電話及封鎖
    被告LINE，然自結婚以來原告自發性曬衣不過3、4次、每次
    都要被告告知其要遵守約定，且要原告喝安胎藥，亦是為其
    身體健康，之後原告雖曾口頭答應有空會煮飯、洗自己衣物
    、祭拜祖先，但一個月之後，均由被告承擔。又被告自111
    年3月21日至4月7日因思念子女，常失眠並夢到子女，後因
    看到存證信函內容後，因憤怒而求助身心科，亦無心工作。
    再被告父親於111年7至8月代替被告前往原告住處探視子女
    ，然原告看見後，竟將子女直接帶上樓，而原告母親竟辱罵
    被告父親，原告亦不肯讓被告父親探視，且被告以父親之電
    話電聯原告，亦遭原告拒接。又若本件鈞院如准離婚時，兩
    造所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語
    。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１、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前段明定：夫妻之一方，有前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所
　　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
　　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夫妻之所以謂為夫妻，無非在於藉由婚姻關係
　　，相互扶持，甘苦與共；信諒為基，情愛相隨。苟夫妻間因
　　堅持己見，長期分居兩地，各謀生計，久未共同生活，致感
　　情疏離，互不聞問；舉目所及，已成路人，而無法達成實質
　　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若謂該婚姻猶未發生破綻，其夫妻關
　　係仍可維持，據以排斥無過失或過失程度較輕或其程度相當
　　之一方訴請離婚，即悖於夫妻之道，顯與經驗法則有違，亦
　　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33號判決意旨可資遵循。次按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
    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
    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
    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
    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
    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
    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
    由參照）。
２、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現仍存續中，並育有未成
    年子女乙○○、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為憑（見本
    院卷第57頁），自堪信為真。另原告主張兩造婚姻已徒具形
    式，且自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兩造未曾有夫妻共同生活
    ，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
    挽回婚姻，足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
    之重大破綻狀態等情，亦據原告到庭供述明確，並經被告自
    承兩造已於111年3月19日分居至今（見本院卷第393頁），
    是兩造分居近2年6個月，已屬長期聚少離多，而成各自獨立
    生活之個體，再互核兩造於本件審理期間對於家庭經濟負擔
    、親子關係等婚姻問題之責任歸屬，互為指摘、關係對立，
    絲毫未見彼此間有何修復情感之作為，顯已無維持圓滿共同
    生活之可能性，其情形應認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
    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３、另經本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間是否存有可歸責被告
    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
    果略以：「肆、總結報告：一、綜合分析：㈠兩造於109年2
    月1日登記結婚，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事實，有戶籍謄本
    附卷可稽。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
    ，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
    今，同年4月8日起被告即未關心和探視原告和未成年子女，
    認為被告可能封鎖原告；兩造無聯繫已逾1年餘，原告期望
    離婚。被告則表示兩造難以相處，常因子女照顧、金錢使用
    發生爭執，對於原告之冷暴力，被告僅能忍耐；兩造於 111
    年3月19日爭執後分居迄今，同年4月8日迄今，原告拒絕接
    聽被告電話，LINE和電話封鎖被告（然查被告提供之文件中
    ，提及『本人…刪了丁○○LINE好友，丁○○手機電話號碼，本人
    沒有封鎖』） ，兩造無聯繫；111年8月被告父親曾前往原告
    住所接原告返家，但原告拒絕；被告主張若能符合他所提之
    條件即願意離婚。㈡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互動已逾1年
    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
    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告顯未就婚姻
    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極，兩造關係疏
    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造婚姻產生破綻
    。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存，顯見兩造已
    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方感情冷淡，彼
    此協力同心繼續經營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基礎均已喪
    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任何人
    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可認本件
    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無法繼續彼此
    之共同婚姻生活。而婚姻發生破綻之原因，恐因兩造在衝突
    後皆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故兩造對於婚姻破綻事由
    之發生皆具有可歸責性。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
    建請法官參酌他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見本院卷第345
    頁至第346頁）。
４、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訪視調查報告及調查證據之結果
    ，認兩造自111年3月19日起分居兩地，各行其事，亦無維持
    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
    ，此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
    質相悖，益徵雙方已然絕決，夫妻情分已盡，難期繼續共處
    ，依上所述，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婚
    姻關係之意願，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兩
    造對此均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非唯一有責之配偶，自不受
    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
    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㈡、兩造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
　　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
　　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
　　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法院酌定或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自
　　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原則，除斟酌父母兩造之經濟能力、
　　子女之意願外，並應兼顧前揭各款規定，暨親子關係及以往
　　照顧兒童之情形，及保護教養現狀等一切情狀，以符維護兒
　　童之最佳利益。
２、本件兩造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業經本院認定如
    上，兩造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對於未成年子女乙○○、丙○○權
    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歸屬，未為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
    ，本院自得依原告請求酌定之。經本院依職權囑託本院家事
    調查官就親權酌定事項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果略
    以：「伍、總結報告：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身
    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定，
    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迄今由聲
    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
    附關係，111年4月迄今未與相對人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
    。又，113年1月18日開庭兩造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
    迄今相對人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於本次調查期
    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名未成
    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不願給付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衡酌兩名未成年子女
    111年3月19日迄今於聲請人住所居住，熟悉聲請人住所之居
    家環境，由聲請人、聲請人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
    穩定，且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
    屬感。審酌兩造之親權意願、未成年子女現階段應有之安定
    性、未來人生成長階段之需求、與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之
    依附關係，及聲請人之家庭經濟、家庭支持系統、居住環境
    、親職能力等均足以照護未成年子女，是依父母適切之比較
    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
    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未成年子女
    之最佳利益。」等語，有該調查報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
    413頁至第414頁）。
３、本院綜上一切事證，參酌上開訪視報告，認被告自111年4月
    迄今未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再兩造
    曾於本院113年1月18日開庭時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
    惟被告迄今仍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再被告於家事調查
    官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
    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原告獨任之，不願給付
    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是被告實不適任擔任
    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
    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定
    ，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另兩名未成年子女自111年3月19日迄
    今於原告住所居住，熟悉原告住所之居家環境，由原告、原
    告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原告、原告母
    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是參照父母適切之比較
    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
    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
    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
    主文第二項所示。
㈢、會面交往部分：
１、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
    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
    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２、經查：兩造子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任之，本院自得依職權　
    為被告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本院綜
    合兩造之陳述及訪視報告，堪認被告與兩造子女會面交往，
    尚不致對兩造子女不利。惟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法院
    應依職權酌定之事項，本院不受兩造聲明及陳述之拘束，爰
    參酌兩造於訴訟所提出有關會面交往之意見，為兩造子女之
    最佳利益，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㈣、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
    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與被
    告既同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則其等對乙○○、丙○○之扶
    養程度，自應按乙○○、丙○○之需要與其等之經濟能力及身份
    而為適當之酌定。經查，原告於111、112年度所得收入分別
    為5,890元、7,638元，名下僅有股票數筆，財産總額為41,1
    10元；被告於111、112年度均無所得，名下有投資1筆，財
    産總額為48,000元，有原告與被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
    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
    院審酌原告與被告之經濟狀況，並考量兩造之子女乙○○、丙
    ○○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負擔，原告所付出之勞力、時間、
    心力，亦非不得評價為為扶養費之一部，認原告主張其與被
    告應按1：1之比例分擔乙○○、丙○○之扶養費，尚稱允妥。
２、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
    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查乙○○、
    丙○○目前居住於彰化縣，參酌行政院主計所統計家庭收支調
    查報告之110年度彰化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
    堪認原告主張乙○○、丙○○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7,704元計
    算，尚屬適當。在衡量兩造之經濟情況等各情，認兩造應以
    1比1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合理，已見前述，並
    據原告同意以此比例分擔。據此計算，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
    有關兩造之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元【計算17,70
    4×1/2=8,852】。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民事起訴繕本送
    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至兩造之子女乙○○、丙○○成年之
    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乙○○、丙○○之扶養費
    每人各8,85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併依職權酌定如遲
    誤一期不履行，其後之三期均喪失期限利益，以保障未成年
    子女之權益。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給付之方法命被告給付
    ，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之
    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之必要，附此敘
    明。
㈤、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
    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
    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
    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
    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
    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
    、身份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
    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
    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
    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
    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
    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斟酌一切情況，依
    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2項復有明定，依相
    同之法理，此於家事事件認定有關代墊扶養費之數額亦應予
    以類推適用。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
    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此，應
    負擔扶養費之一方如其應分擔部分者，即無法律上原因受有
    利益，他方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代支付之
    扶養費。
２、就返還代墊扶養費期間部分，原告主張111年3月19日偕未成
    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後即由其照顧，期間被告未曾負擔
    乙○○、丙○○二人之扶養費，故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4月1日
    起至112年4月30日為止，共計13個月之代墊扶養費等情，未
    據被告爭執，而原告既與未成年子女乙○○、丙○○同住，理應
    有負擔扶養費用，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
    系爭期間代墊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
３、就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部分，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
    用支出單據憑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
    屬日常生活中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
    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自
    應以日常生活經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
    收據或發票，即認未為支出。又被告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
    乙○○、丙○○之扶養費各為8,852元，已如上述。從而，原告
    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代
    墊之扶養費230,152元【計算式：8,852元×2人×13月＝230,15
    2元】，及自112年5月25日（即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
四、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
    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
    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
    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弼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
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附表：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乙○○、丙○○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
      暨兩造應遵守事項：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
㈠、第一階段（未成年子女乙○○、丙○○於年滿16歲前）：
１、被告甲○○得於每月第一、三週的星期日上午九時，前往子女
    住所（地址：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接回子
    女同住生活，至同日下午七時前，將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
    原告丁○○。
２、過年期間：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例如民國115、117年、…
　　）農曆除夕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由被告與未
    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例如民國114、1
    16年、…），農曆大年初三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五晚上8時
    止，由被告與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農曆除
    夕至大年初三上午8時前，及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大年初
    二晚上8時至大年初五，輪由原告與子女照顧同住，該些期
    日中如逢被告依㈠１照顧同住時間，被告該次照顧同住權停止
    。
３、前揭各項所規定之時間、地點等，如兩造另達成協定時，亦
　　得從兩造之協定，但應配合未成年子女上、下學時間及作息
　　。
㈡、第二階段：於未成年子女乙○○、丙○○年滿16歲後，有關探視
    會面權之行使，應尊重未成年子女黎恩之意願。　　
二、方式：
㈠、被告甲○○可委由其指定之人接取或接回未成年子女。
㈡、被告甲○○於照顧同住當日逾時1小時以上，未前往接取未成年
    子女者，除經原告丁○○或未成年子女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日
    之照顧同住，以免影響原告丁○○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安排。
    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被告甲○○仍得於翌日上午8時，
    接取同住照顧。
㈢、兩造均不得任意片面變更照顧同住之日期、時間，及接取、
　　接回未成年子女之地點，但經兩造協議變更者，則不在此限
    。
㈣、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出遊等行為。
㈤、被告甲○○得於會面交往期間外，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
    未成年子女聯繫，但每日聯繫時間不應超過半小時。
㈥、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與父母會面交往的時間，避
　　免孩子產生情緒的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
　　年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的生活。
㈦、於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間，如遇未成年子女有
    參加補習或學校之課外活動時，應由被告甲○○負責接送。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父母應致力維持現時對於會面交往的相關約定，讓孩子保有
    充分的信賴感及安全感，若有彈性變更的需求，宜待子女身
    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子女妥為說明，務必防範孩子產生
    失去親情的不安全感。
㈡、任何一方父母應尊重他方就其與子女共同生活期間所訂立的
    教養規則，例如就寢時間和飲食。父母宜秉持彼此尊重的態
    度，進一步努力維持子女於兩個家庭生活規則的一致性，以
    協助子女心理及行為上的適應。
㈢、雙方及雙方家人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的行為，亦不得對
    子女灌輸敵視、抗拒對方的觀念，或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
    正方法，令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面交往的抉擇。
㈣、父母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的模範，並關
    注孩子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的需求，合作（夥伴
    關係）使子女的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益。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遇子
    女患病或發生事故時，應立即為必要的醫療措施，並盡速通
    知原告。原告於會面交往期間，亦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
    養義務，不得因與對方間的衝突而波及子女的身心安全。
㈥、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所安排可由或應由家人共同參與之活動(
    如運動會、畢業典禮等)，原告至遲應於該活動舉辦日1週前
    通知被告，以利被告出席參與，被告如欲參加該活動，亦應
    於活動舉辦日之前3日通知原告。被告應於原告告知後，活
    動前3日告知是否參加活動或是否當週（即如遇當週為相對
    人依上開㈠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時）和子女會面交往。
㈦、子女的健保卡應於兩造接送子女時隨同子女交付。
㈧、雙方應互相告知子女的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項、
    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短扼
    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㈨、子女居住處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異動，原告應於變
    更後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被告。
㈩、一方如有未遵守上開事項之情事發生，他方得依民法第1055
　　條第3項、第5項規定，聲請法院變更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或會面交往方式。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婚字第99號
　　　　　　　　　　　　　　　　　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
原      告  丁○○  



訴訟代理人  聶瑞瑩律師
            高肇成律師
被      告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離婚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8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准原告與被告離婚。
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女，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丙○○（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
被告得依附表所示之探視方式及時間，與未成年子女乙○○、丙○○會面交往。
被告應自112年5月25日起，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丁○○關於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每人各新臺幣捌仟捌佰伍拾貳元。並自本裁定確定日起，如有一期遲誤履行，當期以後一、二、三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即含當期共四期）。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拾參萬零壹佰伍拾貳元，及自民國112年5月25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規定「數家事訴訟事件，或
　　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
　　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
　　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
　　院就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
　　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
　　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第42條第1項前段
　　、第2項規定「法院就前條第1項至第3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
　　、「法院就前項合併審理之家事訴訟事件與家事非訟事件合
　　併裁判者，除別有規定外，應以判決為之」。經查：本件原
　　告請求離婚之家事訴訟事件，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
　　行使或負擔、給付扶養費、代墊扶養費之家事非訟事件，核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應准許其合併請求，並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且原則上應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其裁判以判決為之。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起訴主張略以：
㈠、離婚部分：
１、原告與被告前於民國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為配偶關係，並於雙方婚姻關係存續中育有未成年子女乙○○(000年00月00日生)、丙○○(000年00月00日生)。惟原告於產下丙○○前後，已多次與被告發生爭執，如在未成年子女哭鬧時，被告竟以極為粗魯、暴力之方式對待未成年子女(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等)，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女單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未曾試圖理解未成年子女哭鬧之原因，凡此種種，足見被告不僅在育兒上無法給予原告應有之幫助，反而一再以自己煩躁之心境對尚處於嬰幼兒時期之未成年子女予以暴力對待，更令原告感到心驚而不安。
２、又原告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獲有穩定收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負擔，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生育未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之月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此觀被告早於未成年子女乙○○出生不到半年，即斥資購入「水冷電腦主機」，以供其長期上網遊戲玩樂之用，更於原告育有未成年子女丙○○，即將臨盆而可預見育兒、月子費用將大幅增加之際，另在網路購物平台PChome購入價格高達新台幣（下同）29,999元之「DJI FPV」型號之遙控空拍機，而其購入該遙控空拍機之理由，亦僅僅是為滿足其所謂「享受飛行快感」，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欲而任性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
３、另被告除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未盡照顧、扶養之協力義務外，更多次伸手拿取原告之金錢，甚至曾經趁原告外出時，以不當手段擅自打開原告上鎖之抽屜，完全無視原告之隱私及對財產之自主管理權限，更令原告不堪其擾。
４、上開種種，足見原告當時如尚與被告同住，不僅無法給予未成年子女二人適當之照顧教養，原告身心更將受創無法恢復，確已達無法共同生活之程度。因此，原告乃於111年3月19日偕未成年子女二人離開與被告同居之處所而返回娘家（即門牌號碼彰化縣○○鄉○○村○○路0段000巷00號房屋）居住，並寄發存證信函將原告偕未成年子女返回娘家居住之決定告知被告知悉。
５、而被告知悉原告偕未成年子女離家後，雖一度佯作關心，曾於111年4月8日發送LINE訊息詢問原告，惟自此之後對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即未再為任何關心之舉，更從未連繫要親自探視未成年子女，縱使被告於此一年間曾4度騎乘機車至原告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多為原告應支付之帳單，最後一次則為投票通知單】放置於原告娘家所有之機車座椅上或機車置物空間內，放置後隨即驅車離去，從未曾駐足而有任何探視原告及未成年子女之意念，足見被告對於兩造婚姻、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心關懷之情，更已達一般人處於相同情境下均將感到難以繼續維持婚姻之境況。
６、本件前經鈞院囑託鈞院家事調查官就本件兩造離婚及酌定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等事項對兩造進行訪視並做成報告在卷可稽，原告經閱覽該家事事件調查報告，特具狀陳述意見如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之重大破綻狀態，本件原告請求准予與被告離婚自屬合法有據：
⑴、觀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後段至六頁所載：「兩造於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今…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互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告顯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極，兩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造婚姻發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存，顯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方感情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基礎均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等語，已足見即便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對被告在為短暫訪視之情形下，業明顯感受到被告對於兩造間之婚姻關係態度消極，並未有何修復兩造間婚姻關係之作為，此與原告起訴狀所指被告對於兩造婚姻關係、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均極為冷淡，毫無關心關懷之情，實不謀而合。
⑵、另觀被告於家事調查官訪視時對家事調查官所言內容(即上開家事調查報告第五頁中段)：「1.被告表示兩造難以相處，若能符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條件如下：(1)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歸被告所有；若監護權歸原告，被告不願給付扶養費。(2)原告歸還被告母親之遺物(金飾)。(3)原告歸還聘金42萬元，因此款項非被告財產，係被告父親標會借貸而來。(4)被告拒絕給付原告律師費及其訴狀所提之金額。」云云；綜觀上開被告所提其所謂「離婚條件」之內容，放諸一般社會理性第三人理解，其表達之重點均圍繞於「金錢」，而未見其對於兩造之婚姻破綻與未成年子女教養等情事有任何著墨，由此足見原告家事起訴狀所稱：「原告因生產而在工作上長期請產假、育嬰假等…無法有穩定收入，被告本應理解原告拮据之處境，增加扶養費用之負擔，詎被告不僅在生活費用之給付上極為苛刻，更連原告生育未成年子女丙○○後，坐月子都僅願支付原告生產住院時之月子餐費用，其所有金錢多開銷於其享樂之用…由此可見，被告行事往往僅憑一己之私慾而任性妄為，從未為原告及未成年子女考慮。」等語，自有所據。
⑶、綜上，衡諸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對於原告及未成年子女均嚴重疏於關懷，甚至對於兩造共同家庭生活、未成年子女教養等必要費用均甚為苛刻，因此導致兩造間摩擦不斷，然被告迄今仍依然故我，此從鈞院所屬家事調查官所出具之上開家事調查報告中實已昭然若揭，可見兩造間之婚姻關係已達任何人處於其中均不願繼續與被告維持婚姻共同生活關係之重大破綻程度，原告本件所請自屬有據。　　
７、從本件上開事實以觀，本件原告自111年3月偕未成年子女離開與被告同居處所並返回娘家後，兩造已逾一年以上未有往來交流，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確已對該婚姻關係全然喪失愛情基礎，且已毫無共同經營婚姻之意願，是以，實已無法期待原、被告仍得繼續基於該婚姻關係而共同生活。依一般客觀之婚姻觀念，婚姻之維繫、經營必應建立於雙方愛情基礎、維繫婚姻經營之意願之上，倘婚姻中之夫、妻均喪失賴以維繫婚姻之愛情基礎、經營婚姻之意願，依一般社會常情之觀點來看，應足認任何處於該毫無愛情基礎、經營婚姻意願境況之人，必定皆會喪失繼續維持婚姻意欲，而生無回復婚姻之希望、難以維繫婚姻等破綻事實，從而，堪認本件兩造現有之婚姻關係實已生無回復希望，而有難以維繫之破綻事實無訛。
８、查本件兩造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可回復，已如前述，而縱不能認為該婚姻之破綻應由被告負主要責任，亦應認為雙方有責程度相同，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提起本件離婚之請求。　　
㈡、關於未成年子女權利行使及負擔部分：
１、查原告與被告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分別僅為足齡2歲及1歲之嬰幼兒，且自未成年子女乙○○、丙○○出生之時起，原告即向工作單位申請育嬰留職停薪，因此，至今未成年子女二人均係由原告任主要照顧者，而原告自未成年子女二人出生以始迄今，對於其等之起居生活、人格養成及教育事宜均親力親為並關懷呵護備至，足見原告對於其等確善盡人母對於子女之保護教養義務無疑，因此，從幼兒從母原則、照護繼續性原則、最小變動原則、手足同親原則、主要照顧者原則等角度觀察，由原告獨任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最為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益。
２、次查，原告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乙○○、丙○○之照顧確實盡心盡力、無微不至，已如前述，然另觀被告熱衷於個人玩樂，在兩造分居前對於未成年子女即難謂有用心照顧，遑論兩造分居後，長達一年多之期間，被告不僅未曾對未成年子女二人表達過任何關心關懷之意，更從未主動詢問未成年子女二人之需求並提供任何金錢用以扶養未成年子女，由此可知，被告對未成年子女二人之親情極為淡薄，恐難認其對於兩造所生之未成年子女之生活、教育事務可盡心並妥善處理，因此，本件若由被告任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之人，對於未成年子女之身心健康恐將有所損害，而不利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３、綜上，依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達成為目的出發，在維護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全發展與給予穩定生活成長環境及幼兒從母、照護繼續性、最小變動、手足同親、主要照顧者等原則下綜合考量，本件如鈞院准予原告與被告甲○○離婚後，應由原告任未成年子女二人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較為適法妥當。　　
４、依家事調查報告，並衡諸給予未成年子女乙○○、丙○○穩定之身心健全成長環境，避免過度變更其等已穩定之生活環境、依附關係，由原告單獨任其等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較為妥適：
⑴、首觀鈞院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其中所載：「家庭關係：(1)聲請人與父母、妹、兩名未成年子女同住。…父母能陪伴未成年子女外出、購物、溜滑梯及夜間同寢，與未成年子女互動佳。家人支持聲請人爭取未成年子女親權。(2)實地訪視時觀察聲請人與母親能就子女照顧事宜進行溝通，互動融洽，且未有對相對人方負向陳述之言行。聲請人母親表示願意協助照顧未成年子女。」等語，可知原告之原生家庭可提供原告扶養未成年子女乙○○、丙○○堅實可靠之支援系統，並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未成年子女間有良好的互動、親屬依附關係，且該支援系統之成員與原告本人亦未曾有灌輸未成年子女乙○○、丙○○對被告之敵對觀念，由此，應足見原告及其支援系統可確實提供未成年子女乙○○、丙○○一友善、安心且穩定的身心健全發展之環境無疑。
⑵、次觀前揭鈞院112年度婚字第99號家事調查報告第三頁後段、112年度家親聲字第225號家事調查報告第六頁分別所載：「二、被告之陳述㈠基本資料1.身心狀況：自述睡眠尚可，身體健康。無重大傷病狀況，111年4月曾因壓力大、失眠、易怒於彰濱秀傳醫院身心科就醫，同年8月未再就醫…。」由被告此段自述內容可知，被告至少於111年4月前即存有嚴重情緒障礙，並有暴怒無法控制須就醫治療之情事，此與原告家事起訴狀所指被告於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對於未成年子女存有不當對待行為，如：會對未成年子女打巴掌、大力掩住未成年子女口鼻，甚至執意將未成年子女單獨關在房內，不聞不問等情事相符，並此從被告於兩造分居迄今，於有可得聯繫原告之情形下(按：由家事調查報告可知原告並未封鎖被告之通訊軟體，且原告與未成年所居住之地點被告亦知悉)，仍對原告與未成年子女不聞不問，並未曾主動向原告表示希望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亦可得知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保護教養從未有所盡心、盡責。
⑶、另由鈞院前揭家事調查報告中也明確提及，被告於未成年子女出生以來，於兩造尚共同居住生活時即對於家庭生活費用、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負擔有苛刻之情事，並由兩造111年3月間分居迄今，被告更未曾支付或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任何扶養費用，就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日常生活費用、就學、就醫等費用均由原告一人予以支付負擔，由此可知被告確有疏於對未成年子女盡其保護教養之責。
⑷、再觀上開家事調查報告第十頁後段其中所載：「兩造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前由兩造協力照顧同住，111年3月19日迄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調查期間觀察兩名未成年子女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附關係…。」等語，以兩造未成年子女之年齡目前分別為3歲2月及2歲1月，並由111年3月19日計算迄今已有近二年之久，可見兩造未成年子女幾乎係由原告及其家庭支援系統擔任主要照顧者，並現原告與未成年子女所同住之處所係未成年子女之主要慣居地，基於最小變動原則與前開家事調查官所觀察到未成年子女與原告間之正向依附關係等考量，自應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人，並由被告得與之會面交往，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
⑸、綜上，基於被告對於未成年子女恐其情緒控管等因素，導致其有害未成年子女身心之疑慮，並且未成年子女已於原告及其家庭支援系統建立正向穩定之依附關係，並處於其自在、安心的生活成長環境，因此，由原告單獨任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應係對其等最佳利益保障之最好選擇，並為促進被告與未成年子女間之情感維繫、親子關係之正常互動，原告自始均願意在確保未成年子女安全之前提下盡力協助，此從原告及其原生家庭未有對被告惡言相向與灌輸未成年子女敵對意思之友善行為即可知悉，因此，就會面交往之方式，原告懇請鈞院依法裁定之。　　
㈢、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經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1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是兩造如按一比一之比例平均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則認定被告每月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8,852元，應屬合理。因此，原告請求被告自本件家事起訴狀送達被告之翌日起，至未成年子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給付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元，並由原告代為受領，自屬合理有據。
２、本件原告既提出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行使負擔之人之聲請，並請求酌定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是為確保未成年子女受扶養之權利，爰依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第100條第3項規定，惠請鈞院諭知如扶養費有遲誤一期履行，當期以後之十二期之給付視為亦已到期。　　
㈣、原告代墊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部分：
１、查兩造為夫妻關係，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二人，而原告已於111年3月間偕未成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等情，均如前述，又被告於兩造別居期間，未曾支付過未成年子女乙○○、丙○○二人之任何扶養費用，因此，自兩造別居後，未成年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均為原告所支付，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償還原告所代墊被告應分擔之扶養費用。
２、次查，依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記載，110年度彰化縣之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兩造分攤比例為1：1，因此，足認原告自與被告別居之時即111年4月起每月支出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各為17,704元，則計算至112年4月底為止，原告共計墊付未成年子女二人之扶養費用為共230,152元【計算式：17,704元×2人×13月×1/2)=230,152元】，原告依法自得請求被告償還等語。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未於最後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惟據其以前到場、書狀所表達相關聲明或陳述略以：
㈠、原告主張被告有家暴行為等情，未據原告提出保護令及驗傷單，上情顯與事實不符。又兩造婚後至111年3月19日分居期間，原告及兩造子女就診均由被告開車陪同，被告對原告及子女照顧無微不至，家庭開銷亦全由被告支出，舉凡生活日用品及原告愛吃零食、鮮乳、機車油錢及保養、強制險、原告自109年11月勞健保保單、原告之信用卡帳單等等，只要是原告將帳單拿給被告，除109年12月間一筆原告保養品的消費外，其餘均由被告支付，而子女嬰兒用品、奶粉、尿布、濕紙巾、施打疫苗、就診、嬰兒食品亦均由被告支付，直至111年3月19日原告完全不支付家庭開銷，原告更是以子女姓「○」，你的孩子當然你要自己花錢為由拒絕支付，甚至子女之養育津貼，亦占為己有。至於原告以留職停薪無收入為由，拒絕支付家庭開銷云云，然其當時尚領有半薪，並有金錢投資股票，卻不肯幫忙家庭開銷，而被告亦因此辱罵原告她們錢鬼，詎原告母親聽後，直接說要替原告離婚，並要求被告父親支付4萬元予原告，且說小孩要男生不要女生，嗣被告將上情告知原告後，原告則表示，她要回去查；
　　又因原告於110年8日間曾向被告表示自己會全額支付月子中心費用，但實際上預約成美醫院之費用及丙○○出生後至110年12月4日之原告的月子餐費，卻均由被告支付，另小孩的奶粉、尿布及嬰兒用品、醫生看診等費用，亦係由被告支付，本件係因原告要將子女姓變更姓氏為「○」及為離婚之目的，無所不用其極，而為不實指控。　　
㈡、被告每次返家，都會看到原告放著女兒在一旁哭泣，原告卻躺在床上玩手機，於110年11月28日原告只顧與丙○○玩，且女兒此時期已會自己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卻履遭原告訓斥；於111年2月間某日下午4時許，女兒在樓上尖叫、大哭，被告上樓時發現原告將女兒關在房間內，經被告詢問緣由，原告則以：女兒打開抽屜將將物品往外丟，其屢勸不聽並爬上丙○○之嬰兒床，偷打丙○○才將女兒關在房間內，被告不忍將房門打開並抱起乙○○，原告還當面拿衣架打乙○○的手掌心，經被告制止後才停止；於111年3月19日下午2時許，兩造又發生爭吵，之後被告提議兩造角色互換，由被告負責照顧子女，原告負責開銷，但當天下午5時10分被告購買烤肉飯及兒童馬桶後返家，卻發現原告如同109年8月2日一樣，將行李打包後由其母親接其返回娘家，亦不接聽電話，被告只能交代原告母親先代為照顧三天，詎被告於111年3月21日下午5時30分，下班返家後直接上樓打掃拖地，竟發現原告將衣櫃弄得凌亂不堪，抽屜內母親所遺留的金飾已遭原告竊取，被告遂將此事告知原告母親並代為轉達原告，嗣後原告母親完全拒接被告電話。至原告主張被告騎乘機車至原告娘家門口，亦僅是將要拿給原告之文件放置在機車座椅上，未曾探視原告及子女云云，惟當時原告家大門深鎖，屋內完全無燈光，原告亦拒絕接聽被告電話，才會將信件留置該處。
㈢、被告於96年間從事個人電腦組裝及維修，而電腦硬體購入的時間為106年至108年，機殼亦是使用將近7年之久，直至109年4月27日才更換，而水冷套件於婚前108年就已存在，當時購入管道為露天便宜淘寶網代購，而該台水冷電腦主機為被告觀看YOUTOBE影片後自行組裝，被告不玩遊戲，只用來觀看YOUTOBE影片，結婚後該台電腦卻被原告拿來追劇及看YOUTOBE綜藝大集合、小明星大跟班等影片。又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在PChome所購買之無人機，係被告用自己所賺取外快（私房錢）購買，作為犒賞自己及紓壓之用，且依無人機之法規規定，超過249公克的無人機，需要去民航局網站註冊才可以到外面飛行，於同年月15日經原告同意後由被告拿現金100元給原告，請原告用手機幫忙支付註冊費用，嗣於111年6月28日被告已將該無人機售出。另110年11月11日當天另一筆IPAD之消費，則係被告替大哥的長子所購買，由被告大嫂親自簽收。
㈣、111年2月26日原告父母帶未成年子女乙○○前往南投山上，乙○○腳掌及骨輪被蚊蟲叮咬後，僅讓乙○○塗抺蚊蟲藥，晚上又帶乙○○去鹿港菜園路走路運動，當日晚上10點30分乙○○的腳掌開始發炎腫大，但並未打電話告知被告，直至翌日（27日）上午9時，原告母親始來電告知乙○○腳腫的很嚴重，經診斷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傷口已在潰爛，醫師告知此乃延誤就醫導致，若當時即時就醫就不致於罹患蜂窩性組織炎，當天兩造為此發生爭吵，被告的態度雖很差，但絕無毆打乙○○，又乙○○罹患蜂窩性組織炎後，經醫囑該禮拜要小心會發燒，如有發燒至38.5度就要辦理住院，被告超過10日每天晚上半夜設定鬧鐘固定1-2小時起床幫乙○○量體温，而原告半夜卻一次都沒有進房間探視乙○○。
㈤、原告於109年8月2日以被告強制其洗衣、掃地、吃安胎藥，以及不願祭拜祖先為由要與被告離婚，並拒接被告電話及封鎖被告LINE，然自結婚以來原告自發性曬衣不過3、4次、每次都要被告告知其要遵守約定，且要原告喝安胎藥，亦是為其身體健康，之後原告雖曾口頭答應有空會煮飯、洗自己衣物、祭拜祖先，但一個月之後，均由被告承擔。又被告自111年3月21日至4月7日因思念子女，常失眠並夢到子女，後因看到存證信函內容後，因憤怒而求助身心科，亦無心工作。再被告父親於111年7至8月代替被告前往原告住處探視子女，然原告看見後，竟將子女直接帶上樓，而原告母親竟辱罵被告父親，原告亦不肯讓被告父親探視，且被告以父親之電話電聯原告，亦遭原告拒接。又若本件鈞院如准離婚時，兩造所生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應由被告單獨任之等語。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得心證之理由：
㈠、離婚部分：
１、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前段明定：夫妻之一方，有前項以外
　　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夫妻之一方得請求離婚。所
　　稱「有前項以外之重大事由，難以維持婚姻者」，係以婚姻
　　是否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為其判斷之標準，而婚姻是否
　　已生破綻無回復之希望，則應依客觀之標準，即難以維持婚
　　姻之事實，是否已達於倘處於同一境況，任何人均將喪失維
　　持婚姻之意願而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2924號判決意
　　旨參照）。又夫妻之所以謂為夫妻，無非在於藉由婚姻關係
　　，相互扶持，甘苦與共；信諒為基，情愛相隨。苟夫妻間因
　　堅持己見，長期分居兩地，各謀生計，久未共同生活，致感
　　情疏離，互不聞問；舉目所及，已成路人，而無法達成實質
　　夫妻生活之婚姻目的；若謂該婚姻猶未發生破綻，其夫妻關
　　係仍可維持，據以排斥無過失或過失程度較輕或其程度相當
　　之一方訴請離婚，即悖於夫妻之道，顯與經驗法則有違，亦
　　有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1233號判決意旨可資遵循。次按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規範內涵，係在民法第1052條第1項規定列舉具體裁判離婚原因外，及第2項前段規定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為抽象裁判離婚原因之前提下，明定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應由配偶一方負責者，排除唯一應負責一方請求裁判離婚。至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雙方均應負責者，不論其責任之輕重，本不在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適用範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理由參照）。
２、經查，原告主張兩造為夫妻關係，現仍存續中，並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等情，有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為憑（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信為真。另原告主張兩造婚姻已徒具形式，且自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兩造未曾有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被告亦未曾試圖努力挽回婚姻，足見兩造間婚姻顯然已處於任何人均無意願維持之重大破綻狀態等情，亦據原告到庭供述明確，並經被告自承兩造已於111年3月19日分居至今（見本院卷第393頁），是兩造分居近2年6個月，已屬長期聚少離多，而成各自獨立生活之個體，再互核兩造於本件審理期間對於家庭經濟負擔、親子關係等婚姻問題之責任歸屬，互為指摘、關係對立，絲毫未見彼此間有何修復情感之作為，顯已無維持圓滿共同生活之可能性，其情形應認已構成難以維持婚姻重大事由，堪認原告上開主張為真實。
３、另經本院依職權請家事調查官就兩造間是否存有可歸責被告之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果略以：「肆、總結報告：一、綜合分析：㈠兩造於109年2月1日登記結婚，兩造婚姻關係存續中之事實，有戶籍謄本附卷可稽。原告主張兩造在子女照顧、金錢使用上觀念歧異，爭執頻繁，無法溝通；兩造111年3月19日於爭執後分居迄今，同年4月8日起被告即未關心和探視原告和未成年子女，認為被告可能封鎖原告；兩造無聯繫已逾1年餘，原告期望離婚。被告則表示兩造難以相處，常因子女照顧、金錢使用發生爭執，對於原告之冷暴力，被告僅能忍耐；兩造於 111年3月19日爭執後分居迄今，同年4月8日迄今，原告拒絕接聽被告電話，LINE和電話封鎖被告（然查被告提供之文件中，提及『本人…刪了丁○○LINE好友，丁○○手機電話號碼，本人沒有封鎖』） ，兩造無聯繫；111年8月被告父親曾前往原告住所接原告返家，但原告拒絕；被告主張若能符合他所提之條件即願意離婚。㈡觀察兩造分居、彼此無聯繫互動已逾1年6月，111年3月19日分居迄今未再夫妻共同生活，且雙方亦未能就共同生活取得共識，就調查期間觀察被告顯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維繫婚姻關係之態度消極，兩造關係疏離，兩造個性顯然不合，無法相處，已使兩造婚姻產生破綻。據上，兩造婚姻之和諧、夫妻情份蕩然無存，顯見兩造已失婚姻之誠摯情感，無法彼此相互扶持，雙方感情冷淡，彼此協力同心繼續經營婚姻及共營家庭生活之互信基礎均已喪失，足見兩造間之婚姻已生破綻而無回復之希望，且任何人處於原告同一情況下，均不願繼續維持婚姻生活，可認本件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存在，而無法繼續彼此之共同婚姻生活。而婚姻發生破綻之原因，恐因兩造在衝突後皆未就婚姻關係修復有所作為，故兩造對於婚姻破綻事由之發生皆具有可歸責性。綜上所述，謹供法官為裁量參考，建請法官參酌他相關資料後自為裁定。」（見本院卷第345頁至第346頁）。
４、綜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訪視調查報告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兩造自111年3月19日起分居兩地，各行其事，亦無維持婚姻及共創美滿生活之意圖及計劃，難期日後維持圓滿生活，此與夫妻以共同生活、同甘共苦、共創幸福家庭生活之本質相悖，益徵雙方已然絕決，夫妻情分已盡，難期繼續共處，依上所述，任何人倘處於同一境況，應認均將喪失維持婚姻關係之意願，兩造間確有難以維持婚姻之重大事由，且兩造對此均有可歸責之事由，原告非唯一有責之配偶，自不受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規定之限制。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052條第2項之規定，訴請判准兩造離婚，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㈡、兩造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負擔部分：
１、按「夫妻離婚者，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
　　依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未為協議或協議不成者，法
　　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
　　係人之請求或依職權酌定之。」、「法院為前條裁判時，應
　　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列事項：一
　　、子女之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情形。二、子女之意願及
　　人格發展之需要。三、父母之年齡、職業、品行、健康情形
　　、經濟能力及生活狀況。四、父母保護教養子女之意願及態
　　度。五、父母子女間或未成年子女與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
　　感情狀況。六、父母之一方是否有妨礙他方對未成年子女權
　　利義務行使負擔之行為。七、各族群之傳統習俗、文化及價
　　值觀。前項子女最佳利益之審酌，法院除得參考社工人員之
　　訪視報告或家事調查官之調查報告外，並得依囑託警察機關
　　、稅捐機關、金融機構、學校及其他有關機關、團體或具有
　　相關專業知識之適當人士就特定事項調查之結果認定之。」
　　，民法第1055條第1項及第1055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是以，
　　法院酌定或改定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自
　　應以子女之最佳利益為原則，除斟酌父母兩造之經濟能力、
　　子女之意願外，並應兼顧前揭各款規定，暨親子關係及以往
　　照顧兒童之情形，及保護教養現狀等一切情狀，以符維護兒
　　童之最佳利益。
２、本件兩造婚後育有未成年子女乙○○、丙○○，業經本院認定如上，兩造於本件審理終結前，對於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歸屬，未為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任之，本院自得依原告請求酌定之。經本院依職權囑託本院家事調查官就親權酌定事項進行訪視並提出建議，其調查結果略以：「伍、總結報告：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定，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迄今由聲請人主要照顧並同住，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有正向情感依附關係，111年4月迄今未與相對人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又，113年1月18日開庭兩造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迄今相對人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相對人於本次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不願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衡酌兩名未成年子女111年3月19日迄今於聲請人住所居住，熟悉聲請人住所之居家環境，由聲請人、聲請人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聲請人、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審酌兩造之親權意願、未成年子女現階段應有之安定性、未來人生成長階段之需求、與聲請人母親已建立緊密之依附關係，及聲請人之家庭經濟、家庭支持系統、居住環境、親職能力等均足以照護未成年子女，是依父母適切之比較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建議兩名未成年子女權利義務之行使或負擔由聲請人單獨任之，較符未成年子女之最佳利益。」等語，有該調查報告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413頁至第414頁）。
３、本院綜上一切事證，參酌上開訪視報告，認被告自111年4月迄今未與兩名未成年子女會面互動，親子關係疏離。再兩造曾於本院113年1月18日開庭時協議暫時性之會面交往方式，惟被告迄今仍未依協議探視未成年子女，再被告於家事調查官調查期間表示因自身身體狀況、經濟壓力等因素，期望兩名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行使負擔由原告獨任之，不願給付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親權意願消極，是被告實不適任擔任未成年子女之親權人。又聲請人之親權意願積極，現階段之身心狀況、家庭支持系統、家庭經濟和居住環境等大致穩定，具備基本親職能力。另兩名未成年子女自111年3月19日迄今於原告住所居住，熟悉原告住所之居家環境，由原告、原告母親主要照顧，受照顧狀況良好穩定，且與原告、原告母親已建立緊密之情感連結與歸屬感，是參照父母適切之比較衡量照護之繼續性、現狀維持原則，本院認為對於兩造所生未成年子女乙○○、丙○○權利義務之行使及負擔由原告單獨任之，應較符合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最佳利益，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㈢、會面交往部分：
１、民法第1055條第5項規定「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為未行　使或負擔權利義務之一方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但其會面交往有妨害子女之利益者，法院得依請求或依職權變更之」。
２、經查：兩造子女之親權酌定由原告任之，本院自得依職權　為被告酌定其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本院綜合兩造之陳述及訪視報告，堪認被告與兩造子女會面交往，尚不致對兩造子女不利。惟會面交往之方式及期間，為法院應依職權酌定之事項，本院不受兩造聲明及陳述之拘束，爰參酌兩造於訴訟所提出有關會面交往之意見，為兩造子女之最佳利益，判決如主文第三項所示。
㈣、給付扶養費部分：
１、按負扶養義務者有數人，而其親等同一時，應各依其經濟能力分擔義務，民法第1115條第3項亦有明定。本件原告與被告既同為第一順位之扶養義務人，則其等對乙○○、丙○○之扶養程度，自應按乙○○、丙○○之需要與其等之經濟能力及身份而為適當之酌定。經查，原告於111、112年度所得收入分別為5,890元、7,638元，名下僅有股票數筆，財産總額為41,110元；被告於111、112年度均無所得，名下有投資1筆，財産總額為48,000元，有原告與被告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本院審酌原告與被告之經濟狀況，並考量兩造之子女乙○○、丙○○之權利義務由原告行使負擔，原告所付出之勞力、時間、心力，亦非不得評價為為扶養費之一部，認原告主張其與被告應按1：1之比例分擔乙○○、丙○○之扶養費，尚稱允妥。
２、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查乙○○、丙○○目前居住於彰化縣，參酌行政院主計所統計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110年度彰化縣平均每人月消費支出為17,704元，堪認原告主張乙○○、丙○○每月所需之扶養費應以17,704元計算，尚屬適當。在衡量兩造之經濟情況等各情，認兩造應以1比1比例分擔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為合理，已見前述，並據原告同意以此比例分擔。據此計算，被告應按月給付原告有關兩造之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8,852元【計算17,704×1/2=8,852】。從而，原告請求被告應自民事起訴繕本送達翌日即112年5月25日起，至兩造之子女乙○○、丙○○成年之日止，按月於每月5日前給付原告關於乙○○、丙○○之扶養費每人各8,852元，為有理由，應予准許，併依職權酌定如遲誤一期不履行，其後之三期均喪失期限利益，以保障未成年子女之權益。又本院雖未依原告請求給付之方法命被告給付，惟參酌家事事件法第107條第2項準用同法第100條第1項之規定，本院並不受其聲明之拘束，亦無駁回之必要，附此敘明。
㈤、返還代墊扶養費部分：
１、按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係本於父母子女之身分關係而當然發生，由父母共同提供未成年子女生活及成長所需，與實際有無行使親權，不發生必然之關係，故未與子女共同生活之父或母亦負有扶養子女之義務，且父母對於未成年子女所提供之扶養義務係整體合一，倘父母均未盡其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義務，未成年子女自得就父母之經濟能力、身份及子女之需要，分別請求父母就其應分擔部分給付。準此，父母應依各自之資力，對未成年子女負扶養義務，對於未成年子女之扶養費用均應分擔，未成年子女若由父母之一方單獨扶養者，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他方償還代墊其應分擔之扶養費用。又當事人已證明受有損害而不能證明其數額或證明顯有重大困難者，法院應斟酌一切情況，依所得心證定其數額，民事訴訟法第222條2項復有明定，依相同之法理，此於家事事件認定有關代墊扶養費之數額亦應予以類推適用。另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民法第179條前段定有明文，因此，應負擔扶養費之一方如其應分擔部分者，即無法律上原因受有利益，他方自得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代支付之扶養費。
２、就返還代墊扶養費期間部分，原告主張111年3月19日偕未成年子女二人返回娘家居住後即由其照顧，期間被告未曾負擔乙○○、丙○○二人之扶養費，故請求被告給付自111年4月1日起至112年4月30日為止，共計13個月之代墊扶養費等情，未據被告爭執，而原告既與未成年子女乙○○、丙○○同住，理應有負擔扶養費用，原告自得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被告返還系爭期間代墊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用。
３、就返還代墊扶養費金額部分，原告雖未提出完整實際扶養費用支出單據憑證，然此關於未成年子女扶養費用之支出，究屬日常生活中種種開銷，未留存單據，衡與常情無違，實難苛求原告應提出逐筆單據為憑，事實上亦有舉證之困難，自應以日常生活經驗、情理作為判斷依據，不能以未提出逐筆收據或發票，即認未為支出。又被告每月應負擔未成年子女乙○○、丙○○之扶養費各為8,852元，已如上述。從而，原告依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原告代墊之扶養費230,152元【計算式：8,852元×2人×13月＝230,152元】，及自112年5月25日（即家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遲延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本件判決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述。
五、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第104條第3項，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弼周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按他造人數提出繕本，及繳納上訴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8 　　日
　　　　　　　　　　　　　　　書記官　蔡宗豪 　　　　　　
 
附表：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乙○○、丙○○會面交往之時間、方式暨兩造應遵守事項：
一、會面交往之時間：
㈠、第一階段（未成年子女乙○○、丙○○於年滿16歲前）：
１、被告甲○○得於每月第一、三週的星期日上午九時，前往子女住所（地址：彰化縣○○鄉○○村○○路○段000巷00號），接回子女同住生活，至同日下午七時前，將子女送回前開處所交還原告丁○○。
２、過年期間：於民國年份為奇數年（例如民國115、117年、…
　　）農曆除夕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二下午8時止，由被告與未成年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例如民國114、116年、…），農曆大年初三上午8時起，至大年初五晚上8時止，由被告與子女照顧同住。民國年份為偶數年時，農曆除夕至大年初三上午8時前，及民國年份為奇數年時，大年初二晚上8時至大年初五，輪由原告與子女照顧同住，該些期日中如逢被告依㈠１照顧同住時間，被告該次照顧同住權停止。
３、前揭各項所規定之時間、地點等，如兩造另達成協定時，亦
　　得從兩造之協定，但應配合未成年子女上、下學時間及作息
　　。
㈡、第二階段：於未成年子女乙○○、丙○○年滿16歲後，有關探視會面權之行使，應尊重未成年子女黎恩之意願。　　
二、方式：
㈠、被告甲○○可委由其指定之人接取或接回未成年子女。
㈡、被告甲○○於照顧同住當日逾時1小時以上，未前往接取未成年子女者，除經原告丁○○或未成年子女同意外，視同放棄該日之照顧同住，以免影響原告丁○○及未成年子女之生活安排。但翌日如為照顧同住日者，被告甲○○仍得於翌日上午8時，接取同住照顧。
㈢、兩造均不得任意片面變更照顧同住之日期、時間，及接取、
　　接回未成年子女之地點，但經兩造協議變更者，則不在此限。
㈣、得為致贈禮物、交換照片、拍照、出遊等行為。
㈤、被告甲○○得於會面交往期間外，以電話、網路視訊等方式與未成年子女聯繫，但每日聯繫時間不應超過半小時。
㈥、兩造應共同確實遵守未成年子女與父母會面交往的時間，避
　　免孩子產生情緒的失落感、不信任及不安全感，以協助未成
　　年子女適應父母離婚後的生活。
㈦、於被告甲○○與未成年子女會面交往期間，如遇未成年子女有參加補習或學校之課外活動時，應由被告甲○○負責接送。
三、兩造應遵守事項：
㈠、父母應致力維持現時對於會面交往的相關約定，讓孩子保有充分的信賴感及安全感，若有彈性變更的需求，宜待子女身心適應後共同協議，並向子女妥為說明，務必防範孩子產生失去親情的不安全感。
㈡、任何一方父母應尊重他方就其與子女共同生活期間所訂立的教養規則，例如就寢時間和飲食。父母宜秉持彼此尊重的態度，進一步努力維持子女於兩個家庭生活規則的一致性，以協助子女心理及行為上的適應。
㈢、雙方及雙方家人不得有危害子女身心健康的行為，亦不得對子女灌輸敵視、抗拒對方的觀念，或以利誘、脅迫或其他不正方法，令子女做出任何關於會面交往的抉擇。
㈣、父母應建立「溝通」、「有同理心與寬容心」的模範，並關注孩子天性上對於父母親情及和諧關係的需求，合作（夥伴關係）使子女的身心發展合於其最佳利益。
㈤、被告於會面交往期間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遇子女患病或發生事故時，應立即為必要的醫療措施，並盡速通知原告。原告於會面交往期間，亦應善盡對於子女的保護教養義務，不得因與對方間的衝突而波及子女的身心安全。
㈥、未成年子女就讀學校所安排可由或應由家人共同參與之活動(如運動會、畢業典禮等)，原告至遲應於該活動舉辦日1週前通知被告，以利被告出席參與，被告如欲參加該活動，亦應於活動舉辦日之前3日通知原告。被告應於原告告知後，活動前3日告知是否參加活動或是否當週（即如遇當週為相對人依上開㈠與子女會面交往之時間時）和子女會面交往。
㈦、子女的健保卡應於兩造接送子女時隨同子女交付。
㈧、雙方應互相告知子女的生活作息、就學、醫療、醫囑事項、身心狀況等一切情狀，面對一方的詢問，他方至少應簡短扼要回覆，不得無故拒絕應答。
㈨、子女居住處所、聯絡方式或就讀學校如有異動，原告應於變更後3日內（始日不計入）通知被告。
㈩、一方如有未遵守上開事項之情事發生，他方得依民法第1055
　　條第3項、第5項規定，聲請法院變更對於未成年子女權利義
　　務之行使或負擔或會面交往方式。
　　


